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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1 为规范城市园林绿化评价，全面提升我国城市园林绿化 

建设水平，构建和谐、安全、健康、舒适的城市人居环境和生态 

环境，促进城市环境可持续协调发展，制定本标准。

1. 0. 2 本标准适用于设市城市的城市园林绿化综合管理评价、 

城市园林绿地建设评价、各类城市园林绿地建设管控评价、与城 

市园林绿化相关的生态环境和市政设施建设评价。

1 . 0 . 3 城市园林绿化评价除执行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相关 

法律、法规和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 语

停车位间种植有乔木或通过其他永久式绿4 ：方式进行遮荫， 

满足绿化遮荫面积大于等于停车场面积3 0 % 的停车场。

2. 0. 2 受损弃置地 damaged and abandoned land

因生产活动或自然灾害等原因造成自然地形和植被受到破坏， 

并且废弃或不能使用的宕口、露天开采用地、窑坑、塌陷地等。

2 .0 .3  节约型绿地 resource-saving green land

据自然和社会资源循环与合理利用的原则进行规划设计和 

建设管理，具有较高的资源使用效率和较少的资源消耗的绿地。

2 .0 .4  生物防治 b io tic -con tro l

利用有益生物或其他生物，以及其他生物的分泌物和提取物 

来抑制或消灭有害生物的一种防治方法。

2. 0. 5 城市热岛效应 urban heat island effect

因城市环境造成城市市区中的气温明显高于外围郊区的 

现象。

2. 0. 6 本地木本植物 local woody plants

原有天然分布或长期生长于本地，适应本地自然条件并融入 

本地自然生态系统，对本地区原生生物物种和生物环境不产生威 

胁的木本植物。

2 .0 .7  生物多样性保护 b iod ive rs ity  conservation 

对生态系统、生物物种和遗传的多样性的保护。

2. 0. 8 城市湿地资源 urban wetland resources

纳入城市蓝线范围内，具有生态功能的天然或人工、长久或 

暂时性的沼泽地、泥炭地或水域地带，以及低潮时水深不超过 

6m 的水域。

2. 0. 1 林萌停车场  shaded parking 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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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 本 规 定

3. 0 . 1 城市园林绿化评价类型应包括综合管理、• 绿地建设、建 

设管控、生态环境和市政设施等五种，各评价类型的评价内容应 

符合本标准第4 章的规定。 <

3 . 0 . 2 城市园林绿化评价应由高到低分成四个标准等级，分别 

为城市园林绿化I 级、城市园林绿化n 级、城市园林绿化m 级和 

城市园林绿化IV级。

3 . 0 . 3 各标准等级的评价项目应包括基本项、一般项和附加项，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各标准等级的基本项应为本标准等级中应纳入评价的 

内容；

2 各标准等级的一般项应为本标准等级中宜纳人评价的 

内容；

3 各标准等级的附加项应为本标准等级中可纳入评价的

内容。

3 . 0 . 4 各标准等级评价项目的选项内容、标准应符合本标准第

5 章的规定。

3 . 0 . 5 各标准等级的绿化建设评价中，在满足一般项的数量无 

法达到对于一般项的数量要求时，可选择附加项进行评价。满足 

任意两项附加项的评价标准要求可视为满足一项一般项，不得重

复选择。

3 . 0 . 6 各标准等级的建设管控评价中，在满足一般项的数量无 

法达到对于一般项的数量要求时，可选择附加项进行评价。满足 

任意两项附加项的评价标准要求可视为满足一项一般项，不得重 

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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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评价内容与计算方法

4 . 1 评 价 内 容

1 综合管理评价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城市园林绿化管理机构；

2 城市园林绿化科研能力；

3 城市园林绿化维护专项资金；

4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编制；

5 城市绿线管理；

6 城市蓝线管理；

7 城市园林绿化制度建设；

8 城市园林绿化管理信息技术应用；

9 公众对城市园林绿化的满意率。

2 绿地建设评价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2 建成区绿地率；

3 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4 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中乔、灌木所占比率 

5 城市各城区绿地率最低值；

6 城市各城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最低值；

7 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

8 万人拥有综合公园指数；

9 城市道路绿化普及率；

1 0 城市新建、改建居住区绿地达标率；

1 1 城市公共设施绿地达标率；

1 2 城市防护绿地实施率；

1 3 生产绿地占建成区面积比率；



1 4 城市道路绿地达标率；

1 5 大于40hm2的植物园数量；

1 6 林荫停车场推广率；

1 7 河道绿化普及率；

1 8 受损弃置地生态与景观恢复率。

3 建设管控评价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城市园林绿化综合评价值；

2 城市公园绿地功能性评价值；

3 城市公园绿地景观性评价值；

4 城市公园绿地文化性评价值；

5 城市道路绿化评价值；

6 公园管理规范化率；

7 古树名木保护率；

8 节约型绿地建设率；

9 立体绿化推广；

1 0 城 市 “ 其他绿地” 控制；

1 1 生物防治推广率；

1 2 公园绿地应急避险场所实施率；

1 3 水体岸线自然化率；

1 4 城市历史风貌保护；

1 5 风景名胜区、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与管理。 

4 生态环境评价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年空气污染指数小于或等于100的天数；

2 地表水F 类及以上水体比率；

3 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

4 城市热岛效应强度；

5 本地木本植物指数；

6 生物多样性保护；

7 城市湿地资源保护。

5 市政设施评价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城市容貌评价值；

2 城市管网水检验项目合格率；

3 城市污水处理率；

4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5 城市道路完好率；

6 城市主干道平峰期平均车速。

4 .1 . 6 评价内容的计算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4. 2 节的规定。 

4 . 1 . 7 评价内容的评价要求、范围、程序和时效应符合本标准 

附录A 的规定。

4 . 2 计 算 方 法

4. 2. 1 公众对城市园林绿化的满意率应按下式计算：

公众对城市园林绿化的满意率（％ )
城市园林绿化满意度调查满意度总分（M )

_  大于或等于8 的公众人数（人）
"  城市园林绿化满意度调查

被抽查公众的总人数（人）

X100%
4 . 2 . 2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应按下式计算：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建成区所有植被的垂直投影面积（km 2)
"  建成区面积（km 2)

X 1 0 0 %

4 . 2 . 3 建成区绿地率应按下式计算：

建成区绿地率 (% )
—建成区各类城市绿地面积（km 2)
— 建成区面积（km 2)

X 100%

4. 2. 4 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应按下式计算：

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m2/ 人）

_  公园绿地面积（m 2)
建成区内的城区人口数量（人）

(4. 2. 1)

(4. 2 .2 )

(4. 2 .3 )

(4. 2 .4 )



4. 2.5

4. 2 .6

2 .7

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中乔、灌木所占比率应按下式计算： 

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中乔、灌木所占比率（％ )

—建成区乔、灌木的垂直投影面积（hm 2) 、/1 n n n / 
—建成区所有植被的垂直投影面积（hm2) X iU U /°

(4 . 2 .5 )

城市各城区绿地率最低值中城市各城区绿地率应按下式 

计算：

城市各城区绿地率（％ )

—城市各城区的建成区各类城市绿地面积（km 2)
— 城市各城区的建成区面积（km 2)

X 1 0 0 %  ( 4 .2 .6 )

城市各城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最低值中城市各城区人均

公园绿地面积应按下式计算：

城市各城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m 2/ 人）

_  城市各城区公园绿地面积(m 2) ? 7、
— 城市各城区建成区内的城区人口数量(人）

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应按下式计算：

公园绿地腋务半径覆盖率( % )
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的居住用地面积(hm 2) 、. 100n/

-  居住用地总面积(hm 2) X  1UU/°

(4 . 2 .8 )

万人拥有综合公园指数应按下式计算：

万人拥有综合公园指数

综合公园总数（个)

4. 2 . 10
—建成区内的城区人口数量（万人）

城市道路绿化普及率应按下式计算：

城市道路绿化普及率（％ )

道路两旁种植有行道树的城市道路长度（km )

(4 . 2. 9 )

— 城市道路总长度（km )

X 1 0 0 %  (4 .2 .1 0 )

4 . 2 . 1 1 城市新建、改建居住区绿地达标率应按下式计算：



城市新建、改建居住区绿地达标率（％ )
_ 绿地达标的城市新建、改建居住区面积(h m 2)
— 城市新建、改建居住区总面积(h m 2) X  /0

(4 . 2. 11)

4. 2 . 1 2 城市公共设施绿地达标率应按下式计算：

城市公共设施绿地达标率( % )
= 绿地达标的城市公共设施用地面积(h m 2) v  ln n 0 /
— 城市公共设施用地总面积(h m 2) X  iU U /°

1 (4 . 2. 12)

4. 2. 1 3 城市防护绿地实施率应按下式计算：

城市防护绿地实施率（％ )
已建成的城市防护绿地面积（hm 2) 、. 1 m n / u  9 ”、 

~ 城市防护绿地规划总面积（hm 2) X 1 U 0 /° C4* 乙.⑶

4. 2 . 1 4 生产绿地占建成区面积比率应按下式计算：

生产绿地占建成区面积比率（％ )
生产绿地面积（hm 2) 、/1 n n n /

— 建成区面积（hm 2) X 100/0

4. 2. 1 5 城市道路绿地达标率应按下式计算：

城市道路绿地达标率（％ )
—绿地达标的城市道路长度（k m ) 、. 1nnn/

城+ 道路启、长 度 （km ) °

4. 2 . 1 6 林荫停车场推广率应按下式计算：

林荫停车场推广率（％ )

(m2) x  100%

4. 2 . 1 7 河道绿化普及率应按下式计算：

河道绿化普及率（％ )

单侧绿地宽度大于或等于12m 的河道滨河绿带长度（km )
"  河道岸线总长度（km )

X 1 0 0 %  ( 4 .2 .1 7 )

4. 2 . 1 8 受损弃置地生态与景观恢复率应按下式计算：

受损弃置地生态与景观恢复率（％ )

(4 . 2. 14)

(4 . 2. 15)

(4 . 2. 16)



经过生态与景观恢复的受损弃置地面积（hm2) 、/1 n n n /
— 受损弃置地总面积（hm2) X iU U /°

(4. 2. 18)

4. 2. 1 9 城市园林绿化综合评价值应按下式计算：

E 综 = E^i X  0. 3.+ £"综2 X  0. 3 +  E 综3 X  0. 2 +  E综4 X  〇• 2

(4. 2. 19)

式中：E综—— 城市园林绿化综合评价值；

Em —— 城市绿地格局的环境价值评价分值；

Em —— 对城市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程度评价分值； 

Em —— 对于城市风貌形成的作用评价分值；

Em —— 在城市功能定位中的地位和作用评价分值。

4. 2. 2 0 城市公园绿地功能性评价值应按下式计算：

E功 = E功i X  0. 20 +  £"功2 X  0. 20 +  功3

X  0. 15 +  E功4 X  0. 15 +  E邮  X  0. 15

功6 X  0. 15

E功 一城市公园绿地功能性评价值

E功 1 一使用性评价分值；

E功2 一服务性评价分值；

E功3 一适用性评价分值；

功4 一可达性评价分值；

E功5 一开放性评价分值；

E功6 一安全性评价分值。

4. 2. 2 1 城市公园绿地景观性评价值应按下式计算：

Em =  Ewa X0. 25 +  E m2 XO. 25 +  E 影  X0.25 +  £ ^ 4 X0.25

(4. 2.21)

式中：E 景—— 城市公园绿地景观性评价值；

Em —— 景观特色评价分值；

Em —— 施工工艺评价分值；

Em—— 养护管理评价分值；

Em—— 植物材料应用评价分值。



4. 2. 2 2 城市公园绿地文化性评价值应按下式计算：

E 文 = EX1 X  0. 50 +  EX2 X  0. 50 (4.2.22)

式中：E文—— 城市公园绿地文化性评价值；

E文、—— 文化的保护评价分值；

E文2—— 文化的继承评价分值。

4. 2. 2 3 城市道路绿化评价值应按下式计算：

£ 道 = £ 道] X  0. 40 +  £ 道2 X  0. 40 +  •£"道3 X  0. 20

(4. 2. 23)

式中： E道 —— 城市道路绿化评价值；

Em —— 植物材料应用评价分值；

Em —— 养护管理评价分值；

Em —— 景观特色评价分值。

4. 2. 2 4 公园管理规范化率应按下式计算：

公园管理规范化率( % ) = 规范g g g L 擎)(个> x 100%

(4. 2. 24)

4 . 2 . 2 5 古树名木保护率应按下式计算：

古 嫩 太 保 拍 銮 M  建档并存活的古树名木数量（株)S 树名木保护军（/ ◦ ) -  古树名木总数量（株）

X 1 0 0 %  (4.2.25)

4. 2. 2 6 节约型绿地建设率应按下式i f 算：

节约型绿地建设率（％ )

—应用节约型园林技术的公园绿地和道路绿地面积之和（hm2)
— 公园绿地和道路绿地总面积（hm 2)

X 1 0 0 %  (4.2.26)

4 . 2 . 2 7 生物防治推广率应按下式计算：

生物防治推广率（％ )
)

公园绿地和道路绿地总面积（hm 2)
X 1 00 %  (4 .2 .2 7 )

4. 2. 2 8 公园绿地应急避险场所实施率应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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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绿地应急避险场所实施率（％ )

— 已建成应急避险场所的公园绿地数量（个）
—规划要求设置应急避险场所的公园绿地数量（个） 

X 1 0 0 %  ( 4 .2 .2 8 )

4. 2 . 2 9 水体岸线自然化率应按下式计算：

水体岸线自然化率（％ )
—符合自然岸线要求的水体岸线长度（km )
— 水体岸线总长度（km )

X 1 0 0 %  (4 .2 .2 9 )

4 . 2 . 3 0 地表水汉类及以上水体比率应按下式计算：

地表水IV类及以上水体比率（％ )

4. 2. 31

— 地表水体监测断面总数

X 1 0 0 %

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应按下式计算：

(4 . 2. 30)

(4 . 2 .3 1 )

式中：[ Aeq—— 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d B  ( A )]；

—— 第 f 网格监测点测得的等效声级[d B  ( A )]； 

n—— 网格监测点总数。

4 . 2 . 3 2 城市热岛效应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城市热岛效应强度（°c )

= 建成区气温的平均值（°c )

一建成区周边区域气温的平均值(°C) 
4 . 2 . 3 3 本地木本植物指数应按下式计算：

(4 . 2. 32)

本地木本植物指数= 本地木本植物物种数（种）
木本植物物种总数（种）

(4 . 2. 33)

3 4 城市容貌评价值应按下式计算：

•E"容 —— 五"容 1 X  0. 3 ~ I-  E 容2 X  0. 3 - £ 容3 X  0. 2 -1- E^： X  0. 2

(4 . 2.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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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城市容貌评价值；

Em—— 公共场所评价分值；

~ 一广告设施与标识评价分值；

Em—— 公共设施评价分值；

Em—— 城市照明评价分值。

4 . 2 . 3 5 城市管网水检验项目合格率应按下式计算：

城市管网水检验项目合格率（％ )

城市管网水检验合格的项目数量（项八 
— 城市管网水检验的项目数量（项） 7

(4 . 2. 35)

4. 2. 3 6 城市污水处理率应按下式计算：

城市污水处理率（％ )

经过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处理且达到排放标准的污水量（万吨）
— 城市污水排放总量（万吨)

X 1 0 0 %  ( 4 .2 .3 6 )

4 . 2 . 3 7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应按下式计算：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采用无害化处理的城市生活垃圾数量（万吨）

— 城市生活垃圾产生总量（万吨)
X 1 0 0 %  ( 4 .2 .3 7 )

4 . 2 . 3 8 城市道路完好率应按下式计算：

城市纖完好率(%> 鐵 气 提 X纏
(4 . 2.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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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等 级 评 价

5 . 1 城市园林绿化I 级评价

5 . 1 . 1 城市园林绿化I 级评价的内容、项目和评价标准应符合

表 5. 1.1的规定。

表 5 . 1 . 1 城市园林绿化 I 级评价内容、项目和评价标准

评价

类型
序号 评 价 内 容 评价项目 评价标准

1 城市园林绿化管理机构 基本项

2 城市园林绿化科研能力 基本项

3 城市园林绿化维护专项资金 基本项

综合

管理

4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编制 基本项 符合附录A 中表

5 城市绿线管理 基本项 A. 0. 1评价要求

6 城市蓝线管理 基本项

7 城市园林绿化制度建设 基本项

8 城市园林绿化管理信息技术应用 基本项

9 公众对城市园林绿化的满意率 基本项 >85%

1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基本项 ^40%

2 建成区绿地率 基本项 >35%

城市人 

均公园绿 

地面积

1) 人均建设用地小于 

80m2的城市
基本项 ^ 9 .  50m2/人

绿地

建设
3

2 ) 人均建设用地80rrf〜 

100m2的城市
基本项 >10. 00m2/人

3) 人均建设用地大于 

100m2的城市
基本项 ^1 1 . 00m2/人

4
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中乔、灌木 

所占比率
基本项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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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1.1

评价

类型
序号 评 价 内 容 评价项目 评价标准

5 城市各城区绿地率最低值 基本项 >25%

6
城市各城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最 

低值
基本项 ^ 5 .  00m2/ 人

7 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 基本项 >80%

8 万人拥有综合公园指数 基本项 > 0 . 07

9 城市道路绿化普及率 基本项 >95%

绿地
10

城市新建、改建居住区绿地达 

标率
一般项 >95%

建设 11 城市公共设施绿地达标率 一般项 ^9 5%

12 城市防护绿地实施率 一般项 >90%

13 生产绿地占建成区面积比率 一般项 ^ 2 %

14 城市道路绿地达标率 附加项 >80%

15 大于40hm2的植物园数量 附加项 > 1 . 00

16 林荫停车场推广率 附加项 >60%

17 河道绿化普及率 附加项 >80%

18 受损弃置地生态与景观恢复率 附加项 >80%

1 城市园林绿化综合评价值 基本项 ^ 9 .  00

2 城市公园绿地功能性评价值 基本项 > 9 . 00

3 城市公园绿地景观性评价值 基本项 ^ 9 .0 0

4 城市公园绿地文化性评价值 基本项 > 9 . 00

建设
5 城市道路绿化评价值 基本项 > 9 . 00

管控 6 公园管理规范化率 基本项 >95%
7 古树名木保护率 基本项 >98%

8 节约型绿地建设率 一般项 >80%

9 立体绿化推广 一般项 符合附录A 中

10 城 市 “其他绿地”控制 一般项
表 A. 0. 3 评价要求

14



续表 5. 1. 1

评价

类型
序号 评 价 内 容 评价项目 评价标准

l i 生物防治推广率 附加项 >50%

12 公园绿地应急避险场所实施率 附加项 ^70%

建设 13 水体岸线自然化率 附加项 ^80%

管控 14 城市历史风貌保护 附加项
符合附录A 

表 A. 0. 3 评价要求15
风景名胜区、文化与自然遗产保 

护与管理
附加项

1
年空气污染指数小于或等于100 

的天数
基本项 >300d

2 地表水IV类及以上水体比率 基本项 >60%

Mr太土心、 3 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 一般项 <54. OOdB (A )

环境 4 城市热岛效应强度 一般项 < 2 . 5°C

5 本地木本植物指数 基本项 > 0 . 90

6 生物多样性保护 基本项 符合附录A 中

7 城市湿地资源保护 基本项 表 A. 0. 4 评价要求

1 城市容貌评价值 基本项 > 9 . 00

2 城市管网水检验项目合格率 基本项 100%

市政 3 城市污水处理率 基本项 ^85%

设施 4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基本项 >90%

5 城市道路完好率 一般项 >98%

6 城市主干道平峰期平均车速 一般项 ^40 . 00km/h

5 . 1 . 2 城市园林绿化 I 级评价需满足的基本项和一般项数量应 

符合表5. 1.2的规定。

表 5 . 1 . 2 城市园林绿化I 级需满足的基本项和一般项数量

评价类型 基本项数量（项） 一般项数量（项）

综合管理 9 0
绿地建设 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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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1.2

评价类型 基本项数量（项） 一般项数量（项）

建设管控 7 3

生态环境 5 1

市政设施 4 1

5 . 2 城市园林绿化I 级评价

5 . 2 . 1 城市园林绿化I 级评价的内容、项目和评价标准应符合

表 5. 2. 1 的规定。

表 5 . 2 . 1 城市园林绿化 I 级评价内容、项目和评价标准

评价

类型
序号 评 价 内 容 评价项目 评价标准

1 城市园林绿化管理机构 基本项

2 城市园林绿化科研能力 基本项

3 城市园林绿化维护专项资金 基本项

综合

管理

4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编制 基本项 符合附录A 中

5 城市绿线管理 基本项 表 A. 0. 1评价要求

6 城市蓝线管理 一般项

7 城市园林绿化制度建设 基本项

8 城市园林绿化管理信息技术应用 基本项

9 公众对城市园林绿化的满意率 一般项 ^80%

1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基本项 ^36%

2 建成区绿地率 基本项 >31%

绿地
城市人 

均公园绿 

地面积

1) 人均建设用地小于 

80m2的城市
基本项 > 7 . 50m2/人

建设
3 2 ) 人均建溯地80rrf〜 

100m2的城市
基本项 > 8 . 00m2/人

3) 人均建设用地大于 

100m2的城市
基本项 > 9 . 00m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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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5. 2. 1

评价

类型
序号 评 价 内 容 评价项目 评价标准

4
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中乔、灌木 

所占比率
基本项 >60%

5 城市各城区绿地率最低值 基本项 >22%

6
城市各城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最 

低值
基本项 ^ 4 .  50m2/ 人

7 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 一般项 >70%

8 万人拥有综合公园指数 基本项 ^ 0 .  06

9 城市道路绿化普及率 一般项 >95%

绿地

建设

10
城市新建、改建居住区_ 地达 

标率
一■般项 >95%

11 城市公共设施绿地达标率 一般项 >95%

12 城市防护绿地实施率 一般项 >80%

13 生产绿地占建成区面积比率 一般项 >2%

14 城市道路绿地达标率 附加项 >80%

15 大于40hm2的植物园数量 附加项 >1.00

16 林荫停车场推广率 附加项 >60%

17 河道绿化普及率 附加项 >80%

18 受损弃置地生态与景观恢复率 附加项 >80%

1 城市园林绿化综合评价值 基本项 > 8 . 00

2 城市公园绿地功能性评价值 基本项 > 8 . 00

3 城市公园绿地景观性评价值 基本项 > 8 . 00

4 城市公园绿地文化性评价值 基本项 > 8 . 00

建设 5 城市道路绿化评价值 基本项 > 8 . 00

管控 6 公园管理规范化率 基本项 ^90%
7 古树名木保护率 基本项 >95%

8 节约型绿地建设率 一般项 >60%

9 立体绿化推广 一般项 符合附录A 中

10 城市 “ 其他绿地”控制 一般项 表 A. 0. 3 评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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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2 .1

评价

类型
序号 评 价 内 容 评价项目 评价标准

11 生物防治推广率 附加项 >50%

12 公园绿地应急避险场所实施率 附加项 >70%

建设 13 水体岸线自然化率 附加项 >80%

管控 14 城市历史风貌保护 附加项
符合附录A 

表 A. 0. 3 评价要求15
风景名胜区、文化与自然遗产保 

护与管理
附加项

1
年空气污染指数小于或等于100 

的天数
基本项 >240d

2 地表水IV类及以上水体比率 基本项 >50%

生态 3 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 一般项 <56dB (A )

环境 4 城市热岛效应强度 一般项 < 3. o r

5 本地木本植物指数 一•般项 > 0 . 80

6 生物多样性保护 一般项 符合附录A 中

7 城市湿地资源保护 一般项 表 A. 0. 4 评价要求

1 城市容貌评价值 基本项 ^ 8 .  00

2 城市管网水检验项目合格率 基本项 >99%

市政 3 城市污水处理率 基本项 >80%

设施 4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基本项 >80%

5 城市道路完好率 一般项 >95%

6 城市主干道平峰期平均车速 一般项 ^3 5 . 00km/h

5 . 2 . 2 城市园林绿化n 级评价需满足的基本项和一般项数量应 

符合表5. 2. 2 的规定。

表 5. 2. 2 城市园林绿化 I 级评价需满足的基本项和一般项数置

评价类型 基本项数量（项） 一般项数量（项）

综合管理 7 1
绿地建设 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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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2. 2

评价类型 基本项数量（项） 一般项数量（项）

建设管控 7 2

生态环境 2 2

市政设施 4 1

5 . 3 城市园林绿化I 级评价

5 . 3 . 1 城市园林绿化IE级评价的内容、项目和评价标准应符合

表 5. 3. 1 的规定。

表 5 . 3 . 1 城市园林绿化 ]I[ 级评价内容、项目和评价标准

评价

类型
序号 评 价 内 容 评价项目 评价标准

1 城市园林绿化管理机构 基本项

2 城市园林绿化科研能力 一般项

3 城市园林绿化维护专项资金 基本项

综合

管理

4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编制 基本项 符合附录A 中

5 城市绿线管理 基本项 表 A. 0. 1评价要求

6 城市蓝线管理 一般项

7 城市园林绿化制度建设 基本项

8 城市园林绿化管理信息技未应用 一般项

9 公众对城市园林绿化的满意率 一般项 >70%

1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基本项 >34%

2 建成区绿地率 基本项 >29%

绿地

1) 人均建设用地小于 

80m2的城市
基本项 ^ 6 .  50m2/人

建设
3

城市人 

均公园绿

2 ) 人均建设用地80rrf〜 

100m2的城市
基本项 > 7 . 00m2/人

地面积
3) 人均建设用地大于 

100m2的城市
基本项 > 7 . 50m2/人

19



续表 5. 3.1

评价

类型
序号 评 价 内 容 评价项目 评价标准

4
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中乔、灌木 

所占比率
基本项 >60%

5 城市各城区绿地率最低值 基本项 ^20%

6
城市各城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最 

低值
基本项 ^ 4 .  00m2 /人

7 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 一般项 ^60%

8 万人拥有综合公园指数 一般项 > 0 . 05

9 城市道路绿化普及率 一般项 >85%

绿地

建设

10
城市新建、改建居住区绿地达 

标率
一般项 >80%

11 城市公共设施绿地达标率 一般项 >85%

12 城市防护绿地实施率 一般项 >70%

13 生产绿地占建成区面积比率 一般项 >2%

14 城市道路绿地达标率 附加项 >80%

15 大于40hm2的植物园数量 附加项 > 1 .00

16 林荫停车场推广率 附加项 >60%

17 河道绿化普及率 附加项

18 受损弃置地生态与景观恢复率 附加项 >80%

1 城市园林绿化综合评价值 基本项 > 7 . 00

2 城市公园绿地功能性评价值 基本项 > 7 . 00

3 城市公园绿地景观性评价值 基本项 >7. 00

4 城市公园绿地文化性评价值 基本项 > 7 . 00

建设 5 城市道路绿化评价值 基本项 > 7 . 00

管控 6 公园管理规范化率 基本项 >85%
7 古树名木保护率 基本项 >95%

8 节约型绿地建设率 一般项 >60%

9 立体绿化推广 一■般项 符合附录A 中

10 城 市 “ 其他绿地”控制 一■般项 表 A. 0. 3 评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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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5. 3. 1

评价

类型
序号 评 价 内 容 评价项目 评价标准

11 生物防治推广率 附加项 >50%

12 公园绿地应急避险场所实施率 附加项 >70%

建设 13 水体岸线自然化率 附加项 >80%

管控 14 城市历史风貌保护 附加项
符合附录A 

表 A. 0. 3 评价要求15
风景名胜区、文化与自然遗产保 

护与管理
附加项

1
年空气污染指数小于或等于100 

的天数
一般项 ^240d

2 地表水IV类及以上水体比率 一般项 ^40%

生态 3 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 一般项 <60dB (A )

环境 4 城市热岛效应强度 一般项 < 4 . 00°C

5 本地木本植物指数 一般项 > 0 . 70

6 生物多样性保护 一般项 符合附录A 中

7 城市湿地资源保护 一般项 表 A. 0. 4 评价要求

1 城市容貌评价值 一般项 >7.00

2 城市管网水检验项目合格率 一般项 >99%

市政 3 城市污水处理率 一般项 >80%

设施 4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一般项 >80%

5 城市道路完好率 一般项 >95%

6 城市主干道平峰期平均车速 一般项 >35. 00km/h

5 . 3 . 2 城市园林绿化IE级评价需满足的基本项和一般项数量应 

符合表5. 3 . 2 的规定。

表 5.3. 2 城市园林绿化 ]I[级评价需满足的基本项和一般项数置

评价类型 基本项数量（项） 一般项数量（项）

综合管理 5 2

绿地建设 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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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5. 3. 2

评价类型 基本项数量（项） 一般项数量（项）

建设管控 7 3

生态环境 0 2

市政设施 0 3

5 . 4 城市园林绿化叹级评价

5 . 4 . 1 城市园林绿化IV级评价的内容、项目和评价标准应符合

表 5. 4 . 1 的规定。

表 5 . 4 . 1 城市园林绿化F 级评价内容、项目和评价标准

评价

类型
序号 评 价 内 容 评价项目 评价标准

1 城市园林绿化管理机构 基本项

2 城市园林绿化科研能力 一般项

3 城市园林绿化维护专项资金 基本项

综合

管理

4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编制 基本项 符合附录A 中

5 城市绿线管理 基本项 表 A. 0. 1评价要求

6 城市蓝线管理 一般项

7 城市园林绿化制度建设 基本项

8 城市园林绿化管理信息技术应用 一般项

9 公众对城市园林绿化的满意率 一般项 > 6 0 %

1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基本项 ^34%

2 建成区绿地率 基本项 ^29%

绿地
城市人 

均公园绿 

地面积

1) 人均建设用地小于 

80m2的城市
基本项 ^ 6 .  50m2/人

建设
3 2 ) 人均建设用地  

80m2〜100m2的城市
基本项 ^ 7 .  00m2/人

3) 人均建设用地大于 

100m2的城市
基本项 > 7 . 50m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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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5. 4. 1

评价

类型
序号 评 价 内 容 评价项目 评价标准

4
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中乔、灌木 

所占比率
一般项 >60%

5 城市各城区绿地率最低值 一般项 ^20%

6
城市各城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最 

低值
基本项 ^ 4 .  00m2 /  人

7 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 一般项 >60%

8 万人拥有综合公园指数 一般项 >0.05

9 城市道路绿化普及率 一般项 ^85%

绿地

建设

10
城市新建、改建居住区绿地达 

标率
一般项 >80%

11 城市公共设施绿地达标率 一般项 >85%

12 城市防护绿地实施率 一般项 >70%

13 生产绿地占建成区面积比率 一般项

14 城市道路绿地达标率 附加项 >80%

15 大于40hm2的植物园数量 附加项 >1.00

16 林荫停车场推广率 附加项 >60%

17 河道绿化普及率 附加项 >80%

18 受损弃置地生态与景观恢复率 附加项 >80%

1 城市园林绿化综合评价值 基本项 > 6 . 00

2 城市公园绿地功能性评价值 基本项 > 6 . 00

3 城市公园绿地景观性评价值 基本项 > 6 . 00

4 城市公园绿地文化性评价值 基本项 > 6 . 00

建设 5 城市道路绿化评价值 基本项 > 6 . 00

管控 6 公园管理规范化率 一般项 ^85%

7 古树名木保护率 基本项 >95%

8 节约型绿地建设率 一般项 >60%

9 立体绿化推广 一般项 符合附录A 中

10 城市 “其他绿地”控制 一般项 表 A. 0. 3评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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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4.1

评价

类型
序号 评 价 内 容 评价项目 评价标准

11 生物防治推广率 附加项 >50%

12 公园绿地应急避险场所实施率 附加项 >70%

建设 13 水体岸线自然化率 附加项 >80%
管控 14 城市历史风貌保护 附加项

符合附录A 
表 A. 0. 3 评价要求15

风景名胜区、文化与自然遗产保 

护与管理
附加项

1
年空气污染指数小于或等于100 

的天数
一般项 >240d

2 地表水w 类及以上水体比率 一般项 >40%

生态 3 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 一般项 <60dB (A )

环境 4 城市热岛效应强度 一般项 < 4 . 00°C

5 本地木本植物指数 一般项 > 0 . 70

6 生物多样性保护 一■般项 符合附录A 中

7 城市湿地资源保护 一■般项 表 A. 0. 4 评价要求

1 城市容貌评价值 一般项 > 6 . 00

2 城市管网水检验项目合格率 一般项 ^99%

市政 3 城市污水处理率 一般项 >80%
设施 4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一般项 >80%

5 城市道路完好率 一般项 >95%

6 城市主干道平峰期平均车速 一般项 ^3 5 . 00km/h

5. 4. 2 城市园林绿化叹级评价需满足的基本项和一般项数量应 

符合表5. 4. 2 的规定。

表 5.4. 2 城市园林绿化汉级评价需满足的基本项和一般项数量

评价类型 基本项数量（项） 一般项数量（项）

综合管理 5 2

绿地建设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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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5. 4. 2

评价类型 基本项数量（项） 一般项数量（项）

建设管控 6 3

生态环境 0 2

市政设施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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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评价内容的评价要求、 

范围、程序和时效

A. 0 . 1 综合管理评价的评价要求、范围、程序和时效应符合表 

A . 0. 1 的规定。

表 A . 0 . 1 综合管理评价的评价要求、范围、程序和时效

序

号
评价内容 评价要求 评价范围 评价程序 评价时效

1
城市园 

林绿化管 

理机构

1) 应按照各级政府职能分 

工的要求，设立相应的机构；

2) 应依照法律法规授权有 

效行使行政管理职能

城市管

理机构

核查上

报资料

评价期适 

时评价

2
城市园 

林绿化科 

研能力

应满足以下任意一项要求：

①具有以城市园林绿化的研 

究、成果推广和科普宣传为主 

要工作内容的研究机构；

②近三年（含评价期当年 

度）具有在实际应用中得到推 

广的园林科研项目

城市科 

研机构或 

科研项目

3

城市园 

林绿化维 

护 专 项  

资金

城市园林绿化维护专项资金 

投入应能满足城市各类绿地的 

正常维护

城市维

护资金

以评价期 

上一年度末 

的统计数据 

为准

4

《城市 

绿地系统 

规 划 》 

编制

1 )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应 

由具有相关规划资质的单位编 

制，经政府批准实施；

2 )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应 

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并与之 

相协调；

3 ) 当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 

的规划期限低于评价期，应视 

为没有满足本项评价

城市  

规划

评价期适 

时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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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A. 0 .1

序

号
评价内容 评价要求 评价范围 评价程序 评价时效

5 城市绿

线管理

应按要求划定绿线，绿线的 

管理和实施应符合《城市绿线 

管理办法》 （建设部令第112 
号）和其他相关标准的规定

城市 

规划区

查阅相

关文件

评价期适 

时评价

6 城市蓝

线管理

应按要求划定蓝线，蓝线的 

管理和实施应符合《城市蓝线 

管理办法》 （建设部令第145 
号）的规定

7
城市园 

林绿化制 

度建设

1) 应制定城市园林绿化各 

项制度；

2) 城市园林绿化制度应包 

括绿线管理、园林绿化工程管 

理、园林绿化养护管理、园林 

绿化公示制度以及控制大树移 

栽、防止外来物种人侵、义务 

植树等工程和技术管理制度

城市管

理制度

8

城市园 

林绿化管 

理信息技 

术应用

应满足以下任意两项要求：

①应建立城市园林绿化数字 

化信息库；

②应建立城市园林绿化信息 

发布与社会服务信息共享  

平台；

③应建立城市园林绿化信息 

化监管体系

城市管 

理 信 息  

技术

核查上 

报资料并 

实地调研

9

公众对 

城市园林 

绿化的满 

意率

1) 应按照表R 0 .1 进行满 

意度调查和满意度总分（M ) 
计算；

2) 被抽查的公众不应少于 

建成区城区人口的千分之一

城市公 

众满意度 

调查

核查上

报 统 计

资料

以不早于 

评价期一年 

之内的满意 

度调查结果 

为准

27



A . 0 . 2 绿地建设评价的评价要求、范 围 、程序和时效应符合表

A. 0. 2 的规定。

表 A . 0 . 2 绿地建设评价的评价要求、范围、程序和时效

序

号
评价内容 评价要求 评价范围 评价程序 评价时效

1
建成区

绿 化 覆

盖率

1) 所有植被的垂直投影面 

积应包括乔木、灌木、草坪等 

所有植被的垂直投影面积，还 

应包括屋顶绿化植物的垂直投 

影面积以及零星树木的垂直投 

影面积；

2) 乔木树冠下的灌木和草 

本植物不能重复计算

城市建

成区

核査上 

报统计资 

料及卫星 

或航空遥 

感 影 像  

数据

以评价期 

上一年度末 

统计数据和 

以不早于评 

价期一年内 

的卫星或航 

空遥感影像 

数据

2 建成区

绿地率

1) 历史文化街区面积超过 

建成区面积50%以上的城市， 

评价时绿地率评价标准可下调 

2 个百分点；

2 ) 纳人绿地率统计的“其 

他绿地”应在城市建成区内并 

且与城市建设用地毗邻；

3 ) 纳入绿地率统计的“其 

他绿地”的面积不应超过建设 

用地内各类城市绿地总面积 

的 20% ；

4 ) 建设用地外的河流、湖 

泊等水体面积不应计人绿地 

面积

3
城市人 

均公园绿 

地面积

1) 建成区内历史文化街区 

面积占建成区面积50% 以上 

的城市，评价时人均公园绿地 

面积标准可下调0. 5m2/ 人；

2) 公园绿地中被纳人建设 

用地的水面面积应计人公园绿 

地面积统计；

3 ) 建设用地外的河流、湖 

泊不应计人公园绿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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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程序

城市各 
城区绿地 

率最低值

城市各 

城区人均 

公园绿地 

面 积 最  

低值

公园绿 

地服务半 

径覆盖率

评价内容 评价时效

以评价期 

上一年度末 

统计数据和 

以不早于评 

价期一年内 

的卫星或航 

空遥感影像 

数据

续表A. 0.

评价要求 评价范围

1) 所有植被的垂直投影面 

积应包括乔木、灌木、草坪等 

所有植被的垂直投影面积，还 

应包括屋顶绿化植物的垂直投 
影面积以及零星树木的垂直投 

影面积；

2) 乔木树冠下的灌木和草 

本植物不能重复计算；

3) 对于处于高原高寒植被 

区域的城市，本项评价无论数 

值多少均可视为满足评价要求

1) 未设区城市应按建成区 

绿地率进行评价；

2) 历史文化街区可不计人 

各城区面积和各城区绿地面积 

统计范围；

3) 历史文化街区面积超过 
所在城区面积50% 以上的城 

区可不纳入城市各城区绿地率 

最低值评价

1) 未设区城市应按城市人 

均公园绿地面积评价；

2) 历史文化街区面积超过 
所在城区面积50% 以上的城 

区可不纳人城市各城区人均公 

园绿地面积最低值评价

1) 公园绿地服务半径应以 

公园各边界起算；

2) 建成区内的非历史文化 

街区范围应采用大于或等于 
5000m2的城市公园绿地按照 
500m的服务半径覆盖居住用 

地面积的百分比进行评价；
3) 建成区内的历史文化街 

区范围应采用大于或等于  
1000m2的城市公园绿地按照 

300m的服务半径覆盖居住用 

地面积的百分比进行评价

城市建

成区

上
资
星
遥
像

查

卄

卫

空:
影

核
统
及
航

I

据
 

报
料
或
感
数

建成区 

绿化覆盖 

面 积 中  

乔、灌木 

所占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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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A. 0. 2

序

号
评价内容 评价要求 评价范围 评价程序 评价时效

8
万人拥 

有综合公 

园指数

1) 纳人统计的综合公园应 

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市绿地. 
分类标准》CJJ/T 85 -  2002 
中 2. 0 .4 的规定；

2) 人口数量统计应与城市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的人口数量

计一致 '

城市建

成区

核查上

报 统 计

资料

以评价期 

上一年度末 

统 计 数 据  

为准

9
城市道 

路绿化普 

及率

1) 道路红线外的行道树不 

应计入统计；

2) 历史文化街区内的道路 

可不计人统计

核查上 

报统计资 

料及卫星 

或航空遥 

感 影 像  

数据

以评价期 

上一年度末 

统计数据和 

以不早于评 

价期一年内 

的卫星或航 

空遥感影像 

数据

10

城市新 

建、改建 

居住区绿 

地达标率

纳人绿地达标统计的新建、 

改建居住区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 

(GB 50180 -  93) 中 7. 0. 2. 3 
绿地率的规定

11
城市公 

共设施绿 

地达标率

纳入绿地达标统计的公共设 

施用地应符合本市《城市绿地 

系统规划》中关于公共设施用 

地绿地率的规定

12
城市防 

护绿地实 

施率

1) 防护绿地规划总面积应 

包括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规 

划的现状建城区内的防护绿地 

面积；

2) 已建成防护绿地面积应 

以现状建成区内的防护绿地面 

积为准

13

生产绿 

地占建成 

区 面 积  

比率

在建成区之外但在城市规划 

区之内的生产绿地可纳人生产 

绿地的面积统计

城市规

划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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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A. 0. 2

林荫停

车 场 推

广率

河道绿 

化普及率

受损弃 

置地生态 

与景观恢 

复率

城市道 

路绿地达 

标率

以评价期 

上一年度末 

统 计 数 据  

为准

以评价期 

上一年度末 

统计数据和 

以示早于评 

价期一年内 

的卫星或航 

空遥感影像 

数据

1) 纳人绿地达标统计的城 

市道路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城市道路绿化规划与设计规 
范》CJJ 75 -  97中 3. 1 .2道路 

绿地率的规定；

2 ) 道路红线宽度小于12m 
的城市道路（支路）和历史文 

化街区的道路可不计入评价 

统计

纳入统计的植物园应符合现 

行行业标准《城市绿地分类标 
准》CJJ/T 85- 2002 中 2.0.4 
的规定

1) 纳入统计的停车场应包 

括社会停车场库用地内的机动 

车公共停车场；
2 ) 室内停车场、地下停车 

场、机械式停车场不应计人 

统计

城市建

成区

1) 纳人统计的河道应包括 

城市建成区范围内或与之毗 

邻、在 《城市总体规划》中被 
列人E 水域的河道；

2) 滨河绿带长度应为河道 

堤岸两侧绿带的总长度，河道 

岸线长度应为河道两侧岸线的 

总长度；
3 ) 宽度小于12m的河道和 

具有地方传统特色的水巷可不 

计人评价；
4) 因自然因素造成河道两 

侧地形坡度大于33% 的河道 

可不计入评价

城市规

划区

纳入统计的受损弃置地范围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市用 

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GBJ 137中E 类的范围规定

17

18

核查上

报 统 计

资料15

注：新建、改建居住区应为2002年 （含 2002年）以后建成或改造的居住区或小区。

序号 评价内容 评价要求 评价范围 评价程序 评价时效

大于  
4Ohm2 的 

植 物 园  

数量

上
资
星
遥
像 

查
计
卫
空

；
^

核
统
及
航

E

据
 

报
料
或
感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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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0 . 3 建设管控评价的评价要求、范围、程序和时效应符合表

A. 0 . 3 的规定。

表 A . 0 . 3 建设管控评价的评价要求、范围、程序和时效

序

号
评价内容 评价要求 评价范围 评价程序 评价时效

1
城市园 

林绿化综 

合评价值

应依据本标准中表R 0 .2  
进行评价

城市规

划区

由第三 

方机构或 

专 家 组  

评价 评价期适 

时评价

2

城市公 

园绿地功 

能 性 评  

价值

应依据本标准中表R 0 .3  
进行评价

城市建

成区

3

城市公 

园绿地景 

观 性 评  

价值

应依据本标准中表R 0 .4  
进行评价

4

城市公 

园绿地文 

化 性 评  

价值

1) 本评价应用于历史文化 

名城的评价，非历史文化名城 

无论评价值多少均可视为满足 

要求；

2 ) 应依据本标准中表  

B. 0. 5 进行评价

5
城市道 

路绿化评 

价值

应依据本标准中表R 0 .6  
进行评价

6
公园管

理 规 范

化率

纳人管理规范化统计的公园 

应符合相关公园管理条例和办 

法的规定 查阅相 

关资料并 

实地调研
7 古树名 

木保护率

纳入建档并存活统计的古树 

名木应符合《城市古树名木保 

护管理办法》 [ 建 城 （2000) 
192号]的规定

城市规

划区

以评价期 

上一年度年 

度 末 数 据  

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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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A. 0. 3

序

号
评价内容 评价要求 评价范围 评价程序 评价时效

8
节约型

绿 地 建

设率

公园绿地、道路绿地中采用 

以下技术之一，并达到相关标 

准的均可称为应用节约型园林 

技术：

①采用微喷、滴灌、渗灌和 

其他节水技术的灌溉面积大于 
等于总灌溉面积的80%;
②采用透水材料和透水结构 

铺装面积超过铺装总面积  
的 50%;
③设置有雨洪利用措施；

④采用再生水或自然水等非 

传统水源进行灌溉和造景，其 

年用水量大于等于总灌溉和造 
景年用水量的80%;
⑤对植物因自然生长或养护 

要求而产生的枝、叶等废弃物 

单独或区域性集中处理，生产 

肥料或作为生物质进行材料利 

用或能源利用；

⑥利用风能、太阳能、水 

能、浅层地热能、生物质能等 

非化石能源，其能源消耗量大 

于 或 等 于 能 源 消 耗 总 量  
的 25% ；

⑦保护并合理利用了被相关 
专业部门认定为具有较高景 

观、生态、历史、文化价值的 

建构筑物、地形、水体、植被 

以及其他自然、历史文化遗址 
等基址资源

城市建

成区

查阅相 

关资料并 
实地调研

以评价期 

上一年度年 

度 末 数 据  

为准

9 立体绿

化推广

1) 应制定立体绿化推广的 

鼓励政策和技术措施；
2) 应制定立体绿化推广的 

实施方案；
3) 应已执行立体绿化实施 

方案，效果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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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A. 0. 3

序

号
评价内容 评价要求 评价范围 评价程序 评价时效

10
城市  

“其他绿 

地”控制

1 ) 应依据《城市绿地系统 

规划》要求，建立城乡一体的 

绿地系统；

2 ) 城 市 “ 其他绿地”应得 

到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

3 ) 纳人评价的 “其他绿地” 
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市绿 

地分类标准》 （CJJ/T 8 5 -  
2 0 0 2 )中 2. 0 .4 的规定

城市规

划区

评价期适 

时评价

11 生物防 

治推广率

生物防治技术应符合国家相 

关标准和技术规范的要求

12

公园绿 

地应急避 

险场所实 

施率

应急避难场所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场 

址及配套设施》GB 21734的 

有关规定

城市建

成区

查阅相 

关资料并 

实地调研

13
水体岸

线 自 然

化率

1 ) 纳人统计的水体，应包 

括在《城市总体规划》中被列 

入 E 水域的水体；

2) 纳人自然岸线统计的水 

体应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①应在满足防洪、排涝等水 

工 （水利）功能要求的基础 

上，岸体构筑形式和材料符合 

生态学和景观美学要求，岸线 

模拟自然形态；

②滨水绿地的构建应充分保 

护和利用了滨水区域野生和半 

野生的生境；

3) 岸线长度应为河道两侧 

岸线的总长度；

4) 具有地方传统特色的水 

巷、码头和历史名胜公园的岸 

线可不计入统计评价

城市规

划区

以评价期 

上一年度年 

度 末 数 据  

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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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A. 0. 3

序

号
评价内容 评价要求 评价范围 评价程序 评价时效

14
城市历

史风貌

保护

1 ) 应划定城市紫线，并制 

定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 

划》或城市历史风貌保护 

规划；

2 ) 城市历史风貌保护应符 

合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或城市历史风貌保护规划的 

要求
城市规

划区

查阅相 

关资料并 

实地调研

评价期适 

时评价

15

风景名 

胜区、文 

化与自然 

遗产保护 

与管理

应具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或 

被列为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或 

自然遗产，且严格依据《风景 

名胜区条例》或自然与文化遗 

产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保护 

管理

A. 0 . 4 生态环境评价的评价要求、范围、程序和时效应符合表

A. 0 . 4 的规定。

表 A . 0 . 4 生态环境评价的评价要求、范围、程序和时效

序

号
评价内容 评价要求 评价范围 评价程序 评价时效

1

年空气 

污染指数 

小于或等 
于 100的 
天数

空气污染指数（API) 计算 

方法应按照《城市空气质量曰 

报技术规定》执行，每日API 
指数应按认证点位的均值计算

城市建

成区

2

地表水 

IV类及以 

上水体  

比率

水质评价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3838的有关规定

城市规

划区

査阅外 

境质量公 

报或监测 

点数据

以评价期 

上一年度统 

计数据为准

3
区域环 

境噪声平 

均值

区域环境噪声评价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声环境质量标 

准》GB 3096的有关规定

城市建

成区



续表A. 0. 4

序

号
评价内容 评价要求 评价范围 评价程序 评价时效

4
城市热

岛 效 应

强度

城市建成区与建成区周边区 

域 （郊区、农村）气温的平均 

值应采用在6 月〜8 月间的气 

温平均值

城市规

划区

审核上 

报统计资 

料及核查 

卫星或航 

空遥感影 

像数据

以不早于 

评价期五年 

内的卫星或 

航空遥感影 

像数据为准

5
本地木

本 植 物

指数

1 ) 本地木本植物应包括：

①在本地自然生长的野生木 

本植物种及其衍生品种；

②归化种（非本地原生，但 

已易生）及其衍生品种；

③驯化种（非本地原生，但 

在本地正常生长，并且完成其 

生活史的植物种类）及其衍生 

品种，不包括标本园、种质资 

源圃、科研引种试验的木本植 

物种类。

2) 纳人本地木本植物种类 

统计的每种本地植物应符合在 

建成区每种种植数量不应小于 

50株的群体要求；

3) 没有进行物种统计的应 

视为不满足本项评价要求

城市建

成区

査阅相

关资料

以评价期 

上一年度末 

统 计 数 据  

为准

6 生物多 

样性保护

1) 应完成不小于城市市域 

范围的生物物种资源普查，并 

以完成当年为基准年；

2 ) 应制定《城市生物多样 

性保护规划》和实施措施；

3) 评价期当年超过基准年 

五年的，应调查统计当年城市 

市域内代表性鸟类、鱼类和植 

物物种数量，该数量不应低于 

基准年相应的物种数量；评价 

当年未超过基准年五年的仅评 

价以上1 )、2) 两条

城市  

市域

评价期适 

时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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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A. 0. 4

序

号
评价内容 评价要求 评价范围 评价程序 评价时效

7
城市湿 

地 资 源  

保护

1) 应完成城市规划区内的 

湿地资源普查，并以完成当年 

为基准年；

2) 应制定城市湿地资源保 

护规划和实施措施；

3) 评价期当年的湿地资源 

面积不应低于基准年统计的湿 

地资源面积

城市规

划区

核查上 

报统计资 

料及卫星 

遥感图片 

数据

以评价期 

上一年度末 

统计数据和 

以不早于评 

价期一年内 

的卫星遥感 

图 片 数 据  

为准

A . 0 . 5 市政设施评价的评价要求、范围、程序和时效应符合表

A. 0. 5 的规定。

表 A . 0 . 5 市政设施评价的评价要求、范围、程序和时效

序

号
评价内容 评价要求 评价范围 评价程序 评价时效

1 城市容 

貌评价值

应依据本标准中表B.0.7 
进行评价

城市建

成区

由第三 

方机构或 

专 家 组  

评价

评价期适 

时评价

2

1
城市管 

网水检验 

项 目 合  

格率

城市管网水检验项目应符合 

现行行业标准《城市供水水质 

标准》CJ/T 206 -  2005中第 

6. 8 节水质检验项目合格率的 

规定 审核上 

报统计资 

料并实地 

调研

以评价期 

上一年度末 

统 计 数 据  

为准

3 城市污 

水处理率

排放标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 

放标准》GB 18918、《污水综 

合排放标准》GB 8978的有关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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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A. 0. 5

序

号
评价内容 评价要求 评价范围 评价程序 评价时效

4

城市生 

活垃圾无 

害 化 处  

理率

1)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应 

包括卫生填埋、焚烧、堆肥等 

三种处理方法；

2 ) 卫生填埋、焚烧、堆肥 

以及回收利用都应达到国家有 

关标准的要求；

3) 生活垃圾填埋场应达到 

现行行业标准《生活垃圾填埋 

场无害化评价标准》CJJ/T 
107的有关要求

城市建

成区

审核上 

报统计资 

料并实地 

调研

以评价期 

上一年度末 

统 计 数 据  

为准

5 城市道 

路完好率

纳人道路完好统计的道路应 

满足以下要求：

①路面应没有破损；

②路面应具有较好的稳定性 

和足够的强度；

③路面应满足平整、抗滑和 

排水的要求

6

城市主 

干道平峰 

期 平 均  

车速

主干道平峰期平均车速应采用 

在非节假日中任一日10 : 00〜 

11 ： 3 0对主干道路所测得车 

速的平均值



附录B 城市园林绿化满意度调查、 

城市园林绿化评价值

B. 0 . 1 城市园林绿化满意度的调查应符合表B. 0. 1 的规定。

表 B . 0 . 1 城市园林绿化满意度调查表

调查内容

评价取分标准

评价

分值
权重9 .0分 

10.0 分

8 .0分 

8. 9 分

7 .0分 

7. 9 分

6. 0 分 

6. 9 分

小于 
6 .0分

1
绿地

数量

您对本市绿地的面积 

和数量是否满意
满意

比较

满意
一般

较不

满意

不满

意
M, 0. 25

2
绿地

质量

您对本市绿地的景观 

效果是否满意
满意

比较

满意
一般

较不

满意

不满

意
m 2 0. 20

3
绿地

使用

您对本市公园的服务 

设施是否满意
满意

比较

满意
一般

较不

满意

不满

意
m 3 0. 15

您对本市公园到达的 

方便性是否满意
满意

比较

满意
一般

较不

满意

不满

意
m 4 0. 15

您对本市公园的管理 

是否满意
满意

比较

满意
一般

较不

满意

不满

意
M 5 0. 15

4
环境

质量

您对本市的空气质量 

是否满意
满意

比较

满意
一般

较不

满意

不满

意
M6 0. 05

您对本市的水体质量 

是否满意
满意

比较

满意
一般

较不

满意

不满

意
m 7 0. 05

5 满意度总分 M 1.00

注： X0. 25+M 2X0. 2O+M 3 XO. I 5+ M 4 X0. 15+M 5X0. 15+M 6X0. 05 +
M7XO. 05



B. 0. 2 城市园林绿化综合评价值应符合表 B. 0. 2 的规定。

表 B. 0 .2 城市园林绿化综合评价值评价表

评价内容

评价取分标准

评价

分值
权重9 .0分 

10.0 分

8 .0分 

8. 9 分

7 .0分 

7. 9 分

6. 0 分 

6. 9 分

小于 
6 .0分

1
城市绿 

地格局的 

环境价值

主要评价城市 

园林绿地系统对 

城市综合环境的 

改善作用

高 较高 一般 较低 低 E综1 0. 30

2

对城市 

自然资源 

的保护和 

合理利用 

程度

主要评价城市 

园林绿地建设对 

于城市河流、湖 

泊、沼泽、林地、 

山地等自然资源 

的 保 护 和 合 理  

利用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 综2 0. 30

3
对于城 

市风貌形 

成的作用

主要评价城市 

园林绿地在城市 

风貌特色组成中 

的作用

高 较高 一般 较低 低 E综3 0. 20

4

在城市 

功能定位 

中的地位 

和作用

主要评价城市 

园林绿地对城市 

性质与产业功能 

所产生影响

高 较高 一■般 较低 低 E 综4 0. 20

B. 0. 3 城市公园绿地功能性评价值应符合表 B. 0. 3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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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 0 .3 城市公园绿地功能性评价值评价表

评价内容

评价取分标准

评价

分值
权重9 .0分 

10.0 分

8 .0分 

8. 9 分

7 .0分 

7. 9 分

6 .0分 

6. 9 分

小于 
6 .0分

1 使用性

主要评价城市居民对 

公园绿地、城市广场的 

使用程度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E功1 0. 20

2 服务性

主要评价城市公园绿 

地内各项服务设施的完 

备，游览道路组织的合 

理性和实施无障碍设 

计等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E 功2 0. 20

3 适用性

主要评价城市公园绿 

地的营造是否考虑了城 

市气候、地形、地貌、 

土壤等自然特点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E 功3 0. 15

4 可达性

主要评价城市公园绿 

地是否方便城市居民到 

达和进出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功4 0. 15

5 开放性

主要评价城市公园绿 

地对于城市居民的开放 

程度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E 功5 0. 15

6 安全性

主要评价公园绿地在 

管理、监控和大型活动 

组织等方面对于可能产 

生的安全问题的防范 

能力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E功6 0. 15

B. 0. 4 城市公园绿地景观性评价值应符合表B. 0. 4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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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 0. 4 城市公园绿地景观性评价值评价表

评价内容

评价取分标准

评价

分值
权重9 . 0分 

10.0 分

8 . 0分 

8. 9 分

7 . 0分 

7. 9 分

6 . 0分 

6. 9 分

小于 
6. 0 分

1
景观

特色

主要评价城市公园绿 

地设计理念、表现形式、 

艺术价值、材料和技术 

应用水平，以及城市公 

园绿地营造对于地方风 

貌特色的反映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Em 0. 25

2
施工

工艺

主要评价城市公园绿 

地施工质量和工艺水平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 景2 0. 25

3
养护

管理

主要评价城市公园绿 

地的养护标准和养护 

水平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E 景3 0. 25

4

植物

材料

应用

主要评价城市公园绿 

地植物配置层次、植物 

材料的多样性和适用性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E景4 0. 25

B. 0. 5 城市公园绿地文化性评价值应符合表B. 0. 5 的规定。

表 B. 0 .5 城市公园绿地文化性评价值评价表

评价内容

评价取分标准

评价

分值
权重9 . 0分 

10.0 分

8 _ 0分 

8. 9 分

7 . 0分 

7. 9 分

6. 0 分 

6. 9 分

小于
6 . 0分

1
文化的

保护

主要评价城市公园绿 

地营造对于地方历史文 

化遗产、遗存遗迹的保 

护与展示的水平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E文1 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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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R 0. 5

评价内容

评价取分标准

评价

分值
权重9 .0分 

10.0 分

8 .0分 

8. 9 分

7 .0分 

7. 9 分

6 .0分 

6. 9 分

小于 
6 .0分

2 文化的

继承

主要评价城市公园绿 

地营造对于地方文化的 

宣传与展示的水平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E 文2 0. 50

B. 0. 6 城市道路绿化评价值应符合表B. 0. 6 的规定。

表 B . 0 . 6 城市道路绿化评价值评价表

评价内容

评价取分标准

评价

分值
权重9 .0分 

10.0 分

8 .0分 

8. 9 分

7 .0分 

7. 9分

6 .0分 

6. 9 分

小于 
6 .0分

1
植物材

料应用

主要评价城市道路绿 

化植物的适用性、丰富 

性和配置的合理性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E道1 0. 40

2
养护

管理

主要评价道路绿地植 

物养护标准和养护水平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E道2 0. 40

3
景观

特色

主要评价城市道路绿 

地营造对于城市街区的 

识别，城市出人市口和 

道路的绿化景观要素是 

否清晰可辨，给人印象 

是否深刻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 道3 0. 20

B . 0 . 7 城市容貌评价值应符合表 B. 0 . 7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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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 . 0 . 7 城市容貌评价值评价表

评价内容

评价取分标准

评价

分值
权重9 .0分 

1 0 .0  分

8.0分 

8. 9 分

7 .0分 

7. 9 分

6. 0 分 

6. 9 分

小于 
6.0分

1 公共场所

依据现行国家标 

准 《城市容貌标准》 

GB 50449的有关 

规定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E 容1 0. 30

2
广告设施 

与标识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E 容2 0. 30

3 公共设施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E 容3 0. 20

4 城市照明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 容4 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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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 “ 必须” ；反面词采用 “ 严禁” ；

2 )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 应、 反面词采用 “ 不应” 或 “ 不得” ；

3 )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 宜” ；反面词采用 “ 不宜” ；

4 )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 可” 。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 应按… … 

执行” 或 “ 应符合… … 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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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城市园林绿化评价标准

GB/T 50563 -  2010

条 文 说 明



制订说 明

《城市园林绿化评价标准》G B /T  50563 -  2 0 1 0 经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于2 0 1 0年 5 月 3 1 日以第6 1 9 号公告批准、发布。

为便于城市园林绿地规划、设计、建设、管理，以及科研、 
学校等单位的有关人员在使用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 
定 ，《城市园林绿化评价标准》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 
本标准的条文说明，供使用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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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 . 0 . 1 城市园林绿化是影响城市社会、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 
重要因素。在本标准制定之前，尚没有一个针对城市园林绿化综 
合水平进行评价的标准或规范，各城市执行的一些评价方法存在 
着定义模袖1、标准不统一等诸多问题。建立一套科学评价城市园 
林绿化水平、正确引导城市园林绿化健康发展、全国统一适用的 
国家标准，是本标准的编制目的。
1 . 0 . 2 本条主要说明两点：

1 本标准针对国务院确定的设市城市制订。县人民政府所 
在地的建制镇（即县城）和县以下的建制镇（即县辖建制镇）， 
因其园林绿化和相关市政建设、环境建设要求、条件与设市城市 
有较大的差异，故不列人本标准的评价范围。

2 有效发挥城市园林绿化的综合作用，涉及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的多个领域，涵盖了城市宜居环境的各个方面。本标准除评 
价城市总体和各类绿地建设管理水平外，还包括城市生态环境和 
与城市园林绿化相关的城市市政设施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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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 0 . 1 本术语规定林荫停车场必须满足遮荫率的要求。遮荫率 
3 0 % 的标准确定，参考了目前一些城市多年执行的“ 株行距在 
6 m X 6 m 以下栽有乔木的停车场，计算为绿化用地面积” 的规 
定 ，同时兼顾小型车停车场车位和通道的尺寸。
2 . 0 . 2 本术语部分参考了《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GBJ 1 3 7 中 E 7 弃置地的解释，同时强调是因生产活动或自然灾 
害等原因造成自然地形和植被受到破坏而弃置，区别于自然形成 
的砂荒地、戈壁滩等弃置地。
2 . 0 . 3 节约型绿地的含义解释参照了原建设部（注：现为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后同） 《关于建设节约型城市园林绿化的意见》 
( 建 城 [2 0 0 7 ] 2 1 5 号）中对于节约型城市园林绿化的阐述。
2 . 0 . 6 在城市园林绿化中常出现乡土植物、乡土树种、本地植 
物、原生植物等多种称谓，由于缺乏统一的规范，各地理解不 
一 。本术语强调了本地木本植物应为本地原生木本植物或虽非本 
地原生木本植物但长期适应本地自然气候条件并融入本地自然生 
态系统。为避免与可能造成生物入侵物种混淆，本术语强调本地 
木本植物应对本地区原生生物物种和生物环境不产生威胁。
2. 0 . 7 本术语明确了生物多样性应包含三个层次：生态系统多 
样性、物种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
2 . 0 . 8 湿地是城市环境中重要的自然资源，在我国逐步得到广 
泛的重视。本术语引用了 1970年 2 月 2 日在伊朗拉姆萨尔签订 
的 《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 （Con
vention on Wetlands of International Importance Especially as 
Waterfowl H abitat,简 称 《湿地公约》）中关于湿地的定义，这 
是目前国内较为认可，并在相关文件中较多引用的关于湿地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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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因湿地的术语采用了广义的湿地含义，本术语在解释中特别 
强调了城市湿地资源是纳入城市蓝线范围内的湿地，而非所有的 
水面和水域。原建设部2 00 5年颁布的《城市蓝线管理办法》（建 
设部令第1 4 5号）中规定：城市蓝线，是指城市规划确定的江、 
河、湖、库 、渠和湿地等城市地表水体保护和控制的地域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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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 本 规 定

3. 0. 1 城市园林绿化评价体系体现了本标准1. 0. 2 的要求。
3. 0 . 3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城市在自然条件、社会人文、工 
程技术等方面差异较大，考虑到各城市园林绿化特色，评价项目 
分成基本项、一般项和附加项。基本项属于城市园林绿化中的核 
心内容，一般项为城市园林绿化中较为重要的内容。对一些具有 
地方或地域特色的城市园林绿化评价内容和一些目前在全国推广 
有一定局限的评价内容、研究推介方向性的评价内容，本标准设 
置为附加项，在评价时可一定程度地替代同类评价的一般项，进 
一步突出对城市园林绿化特色性的鼓励。
3 . 0 . 4 本标准评价方法采用了选项达标的方式，其特点是：

1 操作简便，理解直观，目标明确，不需要通过复杂的计 
算就能得到结论。

2 有利于明确重点和严格管理。如各等级的基本项为本等 
级中一票否决的内容。

3 保留特色。对一些适应特定城市的条款保留一定的选择 
性 ，这也符合园林绿地建设应因地制宜的原则。

4 园林理论和技术发展很快，采用选项达标的方式，具有 
较强的开放性，有利于随着发展对标准的条款进行删减和增加。
3 .0 . 5 、3 . 0 . 6 在本等级绿地建设和建设管控评价中，如果不能 
满足一般项数量要求时，可以通过评价同类型的附加项予以替 
代，评价满足任意两项同类型的附加项可相当于满足一项同类型 
的一般项，但不得重复选择。附加项的设置体现了本标准对特色 
建设内容的鼓励，同时也保证本标准具有更好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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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评价内容与计算方法

4 . 1 评 价 内 容

4 . 1 . 1 综合管理评价主要包括组织管理、资金投入、规划编制、 
制度建设和公众参与等内容。

1 城市园林绿化管理机构
《城市绿化条例》第七条要求：“ 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 

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城市规划区的城市绿化工作。”

管理机构的设置是城市园林绿化建设和发展的基础，管理机 
构职能薄弱是目前制约城市园林绿化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本项 
评价内容评价涉及两个方面：一 、 是否有管理机构，二、是否有 
效行使职能。在国外一些关于城市绿色环境的评价中，如欧盟城 
市绿色环境U R G E  (U rb a n  Green E nv ironm en t) ，对于行政机关 
中的决策效率也作为评价内容。

本项评价在本标准第5 章中明确作为城市园林绿化各级评价 
的基本项。

2 城市园林绿化科研能力
《城市绿化条例》第四条要求：“ 国家鼓励和加强城市绿化的 

科学研究，推广先进技术，提高城市绿化的科学技术和艺术  
水平。”

一个城市的科研能力是实现高质量园林绿化的重要保障。本 
项评价内容有城市科研机构和实际应用的科研成果两项。因为城 
市的规模不同，发展条件和需求也不尽相同。一些城市可能没有 
设立专门的科研机构，但可依托大城市的资源完成科技成果，所 
以评价中科研机构和科研成果只要满足一项就可以认为是满足评 
价要求。

本项评价在本标准第5 章中列为城市园林绿化I 级、n 级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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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的基本项，in 级 、i v 级评价作为一般项。
3 城市园林绿化维护专项资金
《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绿化建设的通知》中要求：“ 城市绿化 

建设资金是城市公共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坚持以政府投 
入为主的方针。城市各级财政应安排必要的资金保证城市绿化工 
作的需要，尤其要加大城市绿化隔离林带和大型公园绿地建设的 
投入，特别是要增加管理维护资金。”

城市园林绿化维护专项资金是政府为保证城市园林绿化的曰 
常维修养护，以及用于事业单位人员经费的各种支出。绿化维护 
专项资金是城市园林绿化的基本保障之一，目前国内许多城市园 
林绿化都存在 “ 重建轻养” 或维护资金不足的问题，直接影响了 
城市园林绿化的可持续发展。设置本项评价旨在促进各地对绿化 
维护、养护费用资金投入的保障。

本项评价在本标准第5 章中明确作为城市园林绿化各级评价 
的基本项。

4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编制
《城市绿化条例》第八条要求“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城市 

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等共同编制城市绿化 
规划，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是指导城市园林绿地管理与建设的法 
律性文件，对城市园林绿地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城市绿 
地系统规划》虽 然 是 《城市总体规划》的下位规划，但一个好的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同样能对城市总体规划的诸多方面进行有益的 
导引和限定。本项评价内容所指《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是按照相 
关要求和标准单独编制的专业规划，而 非 《城市总体规划》中的 
绿地系统专项。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规划期限低于评价期的设定，强调 
了绿地系统规划的时效性，如某城市的《城市绿地系统规划》规 
划期限到2010年，而评估期在2011年 ，就可以认为规划期限低 
于评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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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评价在本标准第5 章中列为城市园林绿化各级评价的基 
本项。

5 城市绿线管理
城市绿线是城市各类绿地范围的控制线，包括现状绿线和规 

划绿线。现状绿线是一个保护线，现状绿线范围内不得进行非绿 
化建设；规划绿线是一个控制线，规划绿线范围内将按照规划进 
行绿化建设或改造。

城市绿线管理是《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和绿地系统详细规划 
实施的基本保障。目前，随意侵占绿地、改变绿地属性的行为在 
城市建设中还较为常见，是各地园林管理部门在管理中需要面对 
的主要问题之一。加强绿线管理才能保证城市绿地具有合理的规 
模 ，保障人民的公众利益不受侵犯。

本项评价内容包括：一是是否划定绿线；二是城市绿线管理 
是 否符 合《城市绿线管理办法》 （建设部令第1 1 2 号）相关条款 
要求。

本标准第5 章中明确本项评价为城市园林绿化各级评价的基 
本项。

6 城市蓝线管理
城市蓝线是城市规划确定的江、河、湖、库、渠和湿地等城 

市地表水体保护和控制的地域界线。
水体保护对城市生态环境和景观的作用十分重要。从调研情 

况来看，目前我国对水害的防治认识到位，但对城市滨水空间的 
控制和利用情况却不甚理想，致使这些水体未充分发挥其应有的 
景观、生态和社会的综合效益。

本项评价设置的目的在于促进对于城市地表水体和包括绿化 
在内的城市滨水空间的保护。

本项评价内容包括：一是是否划定蓝线；二是评价城市蓝线 
管理是否符合《城市蓝线管理办法》 （建设部令第1 4 5 号）相关 
条款要求。

本标准第5 章中明确本项评价为城市园林绿化I 级评价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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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n 级、in 级、i v 级评价作为一般项。
7 城市园林绿化制度建设
本项评价旨在考核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制度的建立与执行程 

度，评价园林绿化管理制度是否完善。纳人评价的园林绿化制度 
主要包括绿线管理、园林绿化工程管理、绿化养护管理、园林绿 
化公示、控制大树移栽、防止外来物种人侵、义务植树等工程和 
技术管理制度等。

本标准第5 章中明确本项评价为城市园林绿化各级评价的基 
本项。

8 城市园林绿化管理信息技术应用
信 息 技 术 （In fo rm ation  T echno logy，简 称 I T ) 是指利用电 

子计算机和现代通信手段获取、传递、存储、处理、显示信息和 
分配信息的技术，主要包括传感技术、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 
目前，信息技术已广泛应用于现代城市的各个领域，信息技术是 
管理实现自动、高效、规范和准确的重要依托，信息技术应用代 
表未来管理技术的发展方向。

原建设部在2 0 0 1年印发的《建设领域信息化工作基本要点》 
( 建 科 [2 0 0 1 ] 3 1 号）中提出： “ 办公自动化” 、“ 建设各行业综 
合 网 （站）… … 提高为社会公众信息服务水平” 、“ 积极推进信息 
发布平台建设，促进建设信息共享” 、“ 建立行业权威数据库” 等 
要求。依据以上要求，本项评价主要包括：一是建立城市园林绿 
化数字化信息库，如城市各类绿地分布、植物物种统计与分布等 
信息库；二是建立城市园林绿化信息发布与社会服务信息共享平 
台，包括园林绿化网站建设和其他网络服务平台等；三是建立城 
市园林绿化信息化监管体系，包括利用遥感或其他动态信息传递 
对城市各类绿地进行监管。达到其中两项要求，可认为满足本项 
评价。

本标准第5 章中明确本项评价为城市园林绿化I 级、n 级评 
价的基本项，m 级、i v 级评价作为一般项。

9 公众对城市园林绿化的满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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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调查是政府决策的基础，是获取公众信息的重要手段。
本项评价设置强调了园林绿化的公众性，评价采用抽查不少 

于城市人口的千分之一的公众进行调查。目前我国尚缺乏关于民 
意调查的标准，千分之一的公众人口要求是根据现行的一些民意 
调查方法和惯例而确定。满意度调查制定的统一问卷表格，保证 
了调查的公平性，调研表选项的设置充分考虑了简便、易懂的 
特点。

本标准第5 章中明确本项评价为城市园林绿化I 级评价的基 
本项，n 级、in 级、i v 级评价作为一般项。
4 .1 . 2 绿地建设评价包括城市园林绿地总体数量以及城市各类 
绿地数量的评价。

1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在 《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绿化建设的通知》以及相关城市园 

林绿化、生态环境的评价中，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均作为重要评价 
指标。现行行业标准《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 U /T  85 -  2 0 0 2 中
3. 0. 6 要 求 “ 城市绿化覆盖率应作为绿地建设的考核指标” 。

城 市 建 成 区 在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城 市 规 划基 本 术 语标 准 》 
G B /T  50280 -  98的术语中解释为“ 城市行政区内实际已成片开 
发建设、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设施基本具备的地区” 。在 《城乡 
规划法》中第二条将建成区纳入到规划区的阐述：“ 本法所称规 
划区，是指城市、镇和村庄的建成区以及因城乡建设和发展需 
要 ，必须实行规划控制的区域。规划区的具体范围由有关人民政 
府在组织编制的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乡规划和村庄规划 
中，根据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统筹城乡发展的需要划定。”  

《城乡规划法》第十七条中要求：“ 规划区范围、规划区内建设用 
地规模应当作为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的强制性内容。”

建成区范围指建成区外轮廓线所能包括的地区，也就是城市 
实际建设用地所达到的范围。绿化覆盖面积是指城市中乔木、灌 
木、草坪等所有植被的垂直投影面积，包括屋顶绿化植物的垂直 
投影面积以及零星树木的垂直投影面积，乔木树冠下的灌木和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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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植物不能重复计算。
本项评价各等级评价标准数值的确定，主要依据2 0 0 8 年全 

国 6 6 0个设市城市相关统计数据的统计分析。6 6 0 个城市的平均 
值为 35. 2 9 % ，其 中 1 10个国家园林城市绿化覆盖率的平均值为 
3 9 .7 4 % ，抽样统计的非园林城市平均值为3 4 .0 0 % 。同时，在 
2001年 《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绿化建设的通知》中 要 求 “ 到 
2 010年，全国城市规划建成区… … 绿化覆盖率达到40% 以上

综合所上，本 项 评 价 确 定 I 级、 I I 级 取 值 为 4 0 .0 0% 和 
3 6 .0 0 % ，IE级和IV级取值为34%。

在现行的一些评价办法中，把全国的城市分成秦岭淮河以南 
和以北两个大区域，再根据人口不同分别规定绿化覆盖率的评价 
标准。课题组按照这种方法对全国6 6 0 个设市城市进行分组统计 
发现，绿化覆盖率并未随人口数量的增减呈现规律性的变化。考 
虑到绿化覆盖率的变化规律较为复杂，不宜简单地以秦岭淮河进 
行划分界定，在原建设部1 993年 发 布 的 《城市绿化规划建设指 
标的规定》和 《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绿化建设的通知》中也未对 
绿化覆盖率进行区域的划分，同时兼顾绿化覆盖率与绿地率的连 
带关系，故本标准中对绿化覆盖率不做城市所在区域和人口的 
限定。

本标准第5 章中明确本项评价为城市园林绿化各级评价的基 
本项。

2 建成区绿地率
建成区绿地率是考核城市园林绿地规划控制水平的重要指 

标。在 《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绿化建设的通知》以及相关城市园 
林绿化、生态环境的评价中，建成区绿地率均作为重要评价  
指标。

现行行业标准《城市绿地分类标准》Q U /T  85 -  2 0 0 2 中对 
绿地率计算作了这样的解释：“ 一般在绿地系统规划中和无特指 
的情况下，均以城市建设用地范围为用地统计范围” 。按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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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其他绿地不应纳入绿地率的统计。而 在 《中国城市建设统 
计年鉴》中统计的是建成区绿地率。一般来说，城市的建成区范 
围要大于建设用地范围，或者说建成区内的城市绿地包括建设用 
地 外 的 “ 其他绿地” ，而事实上该部分绿地不论从改善城市生态 
环境、提供居民游憩场地，还是城市自然景观方面，都起到不容 
忽视的作用，因此，本标准在建成区绿地率统计中允许纳入建成 
区内、建设用地外的部分“ 其他绿地” 面积，同时为了避免因统 
计 “ 其他绿地” 而削弱了对城市建设用地内绿地建设面积的控 
制 ，对纳人统计的 “ 其他绿地” 面积，规定不应超过建设用地内 
各类城市绿地总面积的2 0 % ; 且纳入统 计的 “ 其他绿地” 应与 
城市建设用地相毗邻。

建设用地外的河流、湖泊等水域虽然可能在建成区之内，也 
对城市生态环境起到积极作用，但因各地情况不一，面积跨越较 
大，故不列入本项评价内容统计。

绿地率评价标准数值的确定，主要依据2 0 0 8 年全国 6 6 0 个 
设市 城 市 相 关 统 计 数 据 统 计 分 析 。6 6 0 个城市 的 平 均 值 为  
3 1 .3 0 % ，其 中 1 1 0 个国家园林城市的平均值为3 6 .8 4 % ，抽样 
统计的非园林城市平均值为29. 80%。本项评价确定I 级、II级 
标准取值为35. 0 0 % 和 3 1 .0 0 % ，EI级和IV级标准取值为29%。

在现行的一些评价办法中，把全国的城市分成秦岭淮河以南 
和以北两个大区域，再根据人口不同分别规定绿地率的标准。按 
照这种方法，课题组对2 0 0 8 年全国6 6 0 个设市城市进行分组统 
计得到的结果，绿地率并未随人口数量的增减呈现规律性的变 
化。而在另一项指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却是北方高于南方。绿地 
率作为各级城市规划控制的一项重要指标，其更多体现了城市规 
划管理控制的要求，而非体现在城市地域的差别。在原建设部 
1993年发布的《城市绿化规划建设指标的规定》和 《国务院关 
于加强城市绿化建设的通知》中均未对绿地率进行区域和人口的 
划分，故本项评价不对城市所在区域和人口规模进行限定。

本标准第5 章中明确本项评价为城市园林绿化各级评价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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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
3 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是考核城市发展规模与公园绿地建设 

是否配套的重要指标。在 《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绿化建设的通 
知》以及相关城市园林绿化、生态环境的评价中，人均公园绿地 
均作为重要评价指标。

本项评价需要明确以下几个概念：
(1 ) 公园绿地的统计
公园绿地的统计方式应以现行行业标准《城市绿地分类标 

准》C JJ /T  85 -  2 0 0 2 为主要依据，不得超出该标准中公园绿地 
的范畴，不得将建设用地之外的绿地纳入公园绿地面积统计。一 
些城市利用河滩地、山地进行开发建设，确实起到了部分公园绿 
地的作用，但若纳入公园绿地统计可能造成公园绿地用地的边缘 
化，削弱了园林绿地在城市中的功能作用。

关于水面的统计，本项评价明确规定：公园绿地中纳入到城 
市建设用地内的水面计人公园绿地统计，未纳入城市建设用地的 
水面不应计入公园绿地统计。

(2 ) 建成区内的城区人口
本项评价内容计算的分母采用建成区内的城区人口。
按 照 《全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的要求，从 2 0 0 6 年起，人 

均和普及率指标按照城区的常住人口计算，包括公安部门的户籍 
人口和暂住人口。所以人均公园绿地的人口统计为城区户籍人口 
和城区暂住人口之和，即城区的常住人口。

城区人口在2 005年 和 20 0 5 年之前称 为 “ 城市人口” ，指城 
区范围的人口，这里的城区指：①街道办事处管辖的地域；②城 
市公共设施、居住设施和市政公用设施等连接到的其他镇（乡） 
地域；③常住人口在3 0 0 0 人以上独立的矿区、幵发区、科研单 
位、大专院校等特殊区域。城区暂住人口指城区内离开常住户口 
地，到本市居住一年以上的人员。

《全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关于人均公园绿地的统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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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人口数字虽然较容易掌握，但本项评价内容分子的“ 公园绿 
地” 统计限定于城市建成区的建设用地，分 母 “ 城区人口” 的统 
计是城区范围，按照国内的理解和计算，城区范围大大超过了建 
成区的范围，按 照 《全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的统计，有些城市 
城区面积甚至是建成区面积的1 0 倍。

根 据 《城市绿化规划建设指标的规定》的说明中，关于 
“ 一 、 城市绿化规划指标的统计口径” 的解释5 中明确指出 “ 城 
市绿化指标的考核范围，对于绿化规划应为城市规划建成区；对 
于现状应为城市建成区。” 在现行国家标准《城市用地分类与规 
划建设用地标准》GBJ 1 3 7 中第 4. 0. 2 条指出：“ ……在计算建 
设用地标准时。人口计算范围必须与用地计算范围相一致……” 。 
现行行业标准《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 IJ /T  85 -  2 0 0 2 中第3. 0. 1 

条指出：“ … … 计算城市现状绿地和规划绿地的指标时，应分别 
采用相应的城市人口数据和城市用地数据… … ” 。因此，本项评 
价采用建成区内的城区人口较为准确。

目前我国人口数据由公安部门掌握，以街道办事处为统计单 
位，城市建成区范围由规划部门划定，建成区范围与人口统计范 
围通常不吻合。因此，建成区内的城区人口统计，对于不在建成 
区范围内的街道办事处和工矿企业等特殊区域人口不纳人本项评 
价内容人口统计，对于跨越建成区的街道办事处管辖地域的人口 
应纳入本项评价内容的人口统计。

(3 ) 关于本项评价的等级标准值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评价标准数值的确定是根据2 0 0 8 年全国 

6 6 0 个设市城市相关统计数据进行计算，6 6 0 个城市的平均值为 
8 .98 m 2，其 中 1 1 0 个国家园林城市的平均值为11.12m 2，抽样 
统计的非园林城市平均值为10. 50m2。

原建设部1993年发 布 的 《城市绿化规划建设指标的规定》， 
将人均公共绿地面积指标分成城市人均建设用地不足75m2、 
75m2〜 105m2 和 超 过 105m2 不同分别作了要求。根据我们对 
2 008年全国6 6 0 个城市的统计，确实发现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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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建设用地面积呈正相关关系，而城市的地理位置对人均公园 
绿地没有明显的规律性影响。按 照 《全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的 
统计，2 007年我国城市人均建设用地面积平均值达到了 108m2， 
而大部分省份和直辖市，即使加上暂住人口，现状人均建设用地 
也超过了 80m2，所以本项评价内容设置人均建设用地设置小于 
80m2、80m2〜100m2 和大于 100m2 三个档次，通过对6 6 0 个城 
市分别计算，分别设定评价标准，城市园林绿化I 级人均公园绿 
地 在 9. 5m2〜11.0m 2 以上，城市园林绿化II级人均公园绿地在
7. 5m2〜9 .0 m 2 以上，城市园林绿化HI级、IV级人均公园绿地在
6. 5m2〜7. 5m2 以上。

本标准第5 章中明确本项评价为城市园林绿化各级评价的基 
本项。

4 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中乔、灌木所占比率
城市园林绿地中应提倡植物种类和配置层次的丰富，这是体 

现绿地生态价值和构建节约型园林的重要内容。本项评价旨在控 
制园林绿地中单纯草坪的种植比例，提高单位面积绿地的生态 
功能。

根据研究，绿地中保持乔灌木覆盖率不低于70% ，有利于 
发挥绿地更高的生态作用。本项评价的园林绿化 I 级标准为 
7 0 % ，n 级 、m 级、i v 级适当放低。

处于高原高寒植被区域的城市，如处于青藏高原的城市，因 
其特殊的自然条件，植物立地条件较为特殊，故本项评价内容无 
论数值多少均可视为满足要求。

本标准第5 章中明确本项评价为城市园林绿化I 级、II级、 
m 级评价的基本项，i v 级评价作为一般项。

5 城市各城区绿地率最低值
城市内部绿地分布不均是目前大多数城市普遍存在的现实问 

题 ，尽管很多埤市绿地总量达到较高的水平，但就某些城市区域 
而言，其绿化状况却不尽人意，而这些城市区域又恰恰是人口稠 
密、建筑密集的老城区或中心城区，绿地需求量大。无论是从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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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城市生态环境角度，还是从提供居民游憩场所角度，该地区只 
有保证一定的绿地面积，才能真正发挥绿地的综合功能。基于上 
述目的设置了本项评价内容。

原建设部在2 00 6年 修 订 的 《国家园林城市评价标准》有关 
绿化建设的内容中，提 出 “ 各城区间的绿化指标差距逐年缩小， 
城市绿化覆盖率、绿地率相差在5 个百分点以内、人均公共绿地 
面积差距在2m2 以内” 。在实际操作中，需要进行多个数据的比 
较计算。为方便起见，本标准提出对城区的绿地率最低值进行控 
制。评价标准数值是根据我国6 6 0 个设市城市及国家园林城市的 
相关统计数据综合考虑而确定。

本标准第5 章中明确本项评价为城市园林绿化I 级、n 级、 
HI级评价的基本项，1Y级评价作为一般项。

6 城市各城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最低值
评价内容设置的意义同上，本标准第5 章中明确本项评价为 

城市园林绿化各级评价的基本项。
7 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
公园绿地为城市居民提供方便、安全、舒适、优美的休闲游 

憩环境，居民利用的公平性和可达性是评价公园绿地布局是否合 
理的重要内容，因此，公园绿地的布局应尽可能实现居住用地范 
围内5 0 0 m 服务半径的全覆盖。

本项评价内容的确定，主要依据：（1) 我国各地公园绿地建 
设的实践和国内外相关理论表明，居民步行至公园绿地的距离不 
超 过 5 0 0 m 是符合方便性和可达性原则的。 （2 ) 《国家园林城市 
评价标准》中 有 “ 城市公共绿地布局合理，分布均匀，服务半径 
达 到 500m  (1000m 2 以上公共绿地）的要求” 。

本评价中公园绿地的内涵与现行行业标准《城市绿地分类标 
准》C J J /T  85 -  2 0 0 2 中的公园绿地相一致，其中社区公园包括 
居住区公园和小区游园，小区游园按照现行行业标准《公园设计 
规范》CJJ 48 -  9 2 第 2. 2. 9 条要求面积不宜小于0. 5hm2，考虑 
到 5 0 0 m 服务半径可能的居民人口数量，本评价要求将公园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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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小规模设在5000m2。而对于城市中已被确定为历史文化街 
区的区域，考虑到该类地段是以保护原有历史风貌为重点，而绿 
地建设是在不破坏原有城市肌理的基础上进行，其表现特征为小 
型而分散，因此，针对该类地区，绿地规模可下调至1000m2， 
服务半径可缩小至300m。

本标准第5 章中明确本项评价为城市园林绿化I 级评价的基 
本项，II级、IE级、IV级评价作为一般项。

8 万人拥有综合公园指数
在 2 00 6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修订的《国家园林城市评价标 

准》中提出：“ 近三年，大城市新建综合性公园或植物园不少于 
3 处，中小城市不少于1 处” 。

从生态功能和使用功能来讲，绿地只有达到一定的面积才能 
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特别是在满足城市居民综合游憩和缓解城市 
热岛效应等方面，综合公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目前对于综合公园的具体内容和设施要求都没有较为明确的 
规定，本标准中综合公园的界定可以理解为三个方面，一是专指 
公园，而非指所有公园绿地，管理界线明确，并在园内设有管理 
机构；二是指综合性，强调设施的完备；三是面积必须大于  
10hm2，按 照 现 行 行 业 标 准 《公园设计规范 》 CJJ 48 -  9 2 第 
2. 2. 2 条的要求：“ 综合性公园的内容应包括多种文化娱乐设施、 
儿童游戏场和安静休憩区… … 全园面积不宜小于10hm2。”

该评价标准数据根据调研的近百个城市的统计资料综合分析 
而制定。

本标准第5 章中明确本项评价为城市园林绿化I 级、n 级评 
价的基本项，DI级、IV级评价作为一般项。

9 城市道路绿化普及率
城市道路绿化是城市绿色网络空间的骨架，对城市空间形态 

组织、城市空气环境质量和噪音控制以及城市景观特征塑造等方 
面起到重要作用，是城市园林绿化水平评价的重要内容。

城市道路绿化普及率是对道路绿化绿量的考察内容。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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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过程中发现，一些城市重视发展宽阔的城市道路，而忽视道 
路绿化带的设置和乔木的种植，造成道路噪声污染严重、遮荫能 
力以及景观效果差等问题产生。本项评价重点考核道路红线内的 
行道树的种植情况。

本标准第5 章中明确本项评价为城市园林绿化I 级评价的基 
本项，n 级、in 级、w 级评价作为一般项。

1 0 城市新建、改建居住区绿地达标率
居住区绿地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居住区绿地率是衡量与考 

核居住区环境整体水平的重要指标。
本项评价内容设置依据现行国家标准《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 

规范》GB  50180-  9 3 中 7 .0 .2 .  3 绿地率： “ 新区建设不应低于 
3 0 % ；旧区改建不宜低于2 5 % ” 的要求。

对于国内的许多城市来说，2 0 0 0 年以前基本没有居住区绿 
地率方面的档案，原建设部在2 0 0 2 年 对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 
规范》GB  50180-  9 3 进行了局部修订，加入了强制性条文，包 
括对绿地率的控制，所以本标准将新建、改建居住区在时间上的 
界定是200 2年 （含 2 002年）以后建成或改造的居住区（小区）。

本标准第5 章中明确本项评价作为城市园林绿化各级评价的 
一'般项。

1 1 城市公共设施绿地达标率
附属绿地由于分布面广，其绿化质量和分布情况直接影响着 

城市园林绿化的水平。本标准在对分布面积最广的居住区绿地、 
道路绿地设定了相关标准进行评价的同时，重点对与城市居民联 
系紧密的城市公共设施用地的绿化建设水平进行评价。对于公共 
设施绿地的解释见现行行业标准《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 J J /T 8 5  
- 2 0 0 2 中 表 2. 0. 4 的 G 4 2 类别，公共设施用地的界定依据现行 
国家标准《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J 137。

本项评价考核主要依据《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中对公共设施 
用地绿地率的要求。

本标准第5 章中明确本项评价作为城市园林绿化各级评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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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
1 2 城市防护绿地实施率
防护绿地是指为了满足城市对卫生、隔离、安全要求而设置 

的绿地，包括卫生隔离带、道路防护绿地、城市高压走廊绿带、 
防风林、城市组团隔离带等。防护绿地对城市灾害的隔离、城市 
环境的改善、城市污染的减低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因防护绿地的布局和数量视各城市的城市格局、产业结构的 
不同而不尽相同，所以本项评价主要考核规划防护绿地的实施 
情况。

本标准第5 章中明确本项评价作为城市园林绿化各级评价的
一般项。

1 3 生产绿地占建成区面积比率
由于生产绿地担负着为城市绿化工程供应苗木、草坪及花卉 

植物等方面的生产任务，同时承担着为城市引种、驯化植物等科 
技任务，因此，保证一定规模的生产绿地对城市园林绿化具有积 
极的意义。 .

原建设部在《城市绿化與划指标的规定》 （建 城 [2002 ] 文 
件）中要求，城市生产绿地^ 积应占建成区面积的2 % 以上。

经多年实践证明，城市保持2%以上的生产用地才能真正担 
负起保持城市园林绿化用苗的抚育需要，但城市用地日益紧张， 
再加上市场化迅速发展，生产绿地的建设可不强调位于城市建成 
区内。本标准将位于城市规划区内的绿地，只要是以向城市提供 
苗木、花草、种子的各类圃地均计入生产绿地面积统计；但其他 
季节性或临时苗圃、从事苗木生产的农田、单位内附属的苗圃等 
则不计人。

本标准第5 章中明确本项评价作为城市园林绿化各级评价的 
一般项。

1 4 城市道路绿地达标率
本项评价内容的设置，主要依据现行行业标准《城市道路绿 

化规划与设计规范》CJJ 75 -  9 7 中 3. 1. 2 的相关内容，即道路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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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率应符合 “ 园林景观路绿地率不得小于40% ; 红线宽度大于 
5 0 m 的道路绿地率不得小于30%  ；红线宽度在40m 〜5 0 m 的道 
路绿地率不得小于25%  ; 红线宽度小于4 0 m 的道路绿地率不得 
小 于 20% 为达标” ，广场绿化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市道路绿 
化规划与设计规范》CJJ 75 -  9 7 中 5. 2 的相关规定。

考虑到数据统计的难度和一些特殊地段的特殊要求，道路红 
线宽度小于1 2 m 的 城 市 道 路 （支路）和历史传统街区，不在评 
价范围之内。

我国一些城市的道路绿地率距离规范的要求尚有一定的距 
离，在核查上也有一定的难度，在绿地总体数量达标的情况下， 
道路绿地可能存在个体的差异。因此，本标准第5 章中明确本项 
评价作为城市园林绿化各级评价的附加项。

1 5 大于40hm2 的植物园数量
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修订的《国家园林城市标准》中要求： 

“ 近三年，大城市新建综合性公园或植物园不少于3 处，中小城 
市不少于1 处” 。

本项评价设置目的在于鼓励发挥植物园在科普、教育、宣传 
和植物物种多样性保护方面的作用。现行行业标准《公园设计规 
范》 CJJ 4 8 -  9 2 中规定：“ 植物园应创造适于多种植物生长的立 
地环境，应有体现本园特点的科普展览区和相应的科研实验区。 
全园面积宜大于40hm2。”

本标准第5 章中明确本项评价作为城市园林绿化各级评价的 
附加项。

1 6 林荫停车场推广率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停车场面积占城市室外硬地面积 

的比率越来越大，所以推广绿化停车场对于改善城市环境具有重 
要的意义。

本项评价内容设置依据原建设部《关于建设节约型城市园林 
绿化的意见》 （建 城 [2 0 0 7 ] 2 1 5 号）中 关 于 “ 建设生态化广场 
和停车场” 的意见，旨在鼓励对城市硬质地面条件进行改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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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绿化美化。
本标准第5 章中明确本项评价作为城市园林绿化各级评价的 

附加项。
1 7 河道绿化普及率
本项评价内容设置目的在于保证河道具有一定规模的生态涵 

养林带、促进城市生活型滨水绿地的构筑。
根据相关规划规范要求，宽度8 m 的绿地是可作为开放性绿 

地、布置相关设施的最小值。另据相关研究表明，宽 度 7 m 〜 
1 2m 是可能形成生态廊道效应的阈值。所以宽度1 2 m 是较为适 
合的开放型绿地的宽度下限。

自然形成两岸陡崖、绝壁或两侧坡度大于3 3 % 的河道不适 
宜作绿化，不应纳人绿化评价统计。

本标准第5 章中明确本项评价作为城市园林绿化各级评价的 
附加项。

1 8 受损弃置地生态与景观恢复率
本项评价设置对促进自然资源遭受破坏的城市的生态修复具 

有重要意义。受损弃置地建设除了应进行生态恢复外，还可以在 
一些地段，利用弃置地的条件采用一些景观处理方法，如一些城 
市利用露天工业遗址建设为特色公园或特色景区等。

本标准第5 章中明确本项评价作为城市园林绿化各级评价中 
绿地建设的附加项。
4 . 1 . 3 建设管控评价主要评价城市绿地的质量，包括：城市园 
林绿化在城市中的地位和作用；公园绿地评价；道路绿化评价； 
资源保护、规范管理以及新技术应用等方面。

1 城市园林绿化综合评价值
城市园林绿化在城市中的地位和作用是评价一个城市园林绿 

地系统和绿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一是城市绿地格局对城市环境的影响，包括是否有利于缓解 

城市空气的污染、是否有利于城市组团的形成或起到防止城市建 
成区无序扩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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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园林绿化对城市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程度，包括 
对于城市河流、湖泊、沼泽、林地、山地等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合 
理利用，与建设管控中的 “ 其他绿地” 控制比较，这里更强调了 
合理利用。

三是城市园林绿化对于城市风貌形成的作用，主要评价具有 
代表性的城市风貌中城市园林绿地所起的作用。

四是在城市功能性质定位中的地位和作用。城市园林绿地建 
设对城市的旅游发展、城市宜居水平和生态水平的提高均能发挥 
重要作用。

本项评价内容因为涉及内容较为复杂，不宜以单一的量化标 
准评价，故本项评价采用综合打分的方法，并通过第三方机构或 
专家组进行评价。

本标准第5 章中明确本项评价作为城市园林绿化各级评价的 
基本项。

2 城市公园绿地功能性评价值
在本标准调研过程中发现，一些城市一味追求所谓的“ 景观 

效果” ，耗费大量资金建设了大广场、大草坪、大型水景公园等， 
而这些大尺度的 “ 景观” 对城市居民来说许多都存在使用功能差 
的问题。

本项评价从使用性、服务性、适用性、可达性、开放性和安 
全性六方面进行评价。

使用性主要评价城市居民对公园绿地、城市广场的使用程 
度，主要评价平时和节假日时的游客人数是否与公园绿地的面积 
容量相符合。

服务性主要评价城市综合性公园内各项服务设施的完备，包 
括依据现行行业标准《公园设计规范》 CJJ 4 8 -  9 2 中关于公园内 
部常规活动设施和功能区安排以及其他便民物品设置安排等，以 
及公园绿地的主要游路是否实施无障碍设计等。

适用性主要评价城市各类绿地的营造是否考虑了城市气候、 
地形、地貌、土壤等自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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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达性主要评价城市公园绿地，包括出入口位置，公交线路 
安排和游览道路的组织是否方便城市居民到达和进出。

开放性主要评价城市公园绿地对于城市居民的开放程度，主 
要包括是否对全体市民开放、门票收取是否符合公益性的特
点等。

安全性主要评价公园绿地对游客安全和其他公共安全的  
保障。

本项评价内容涉及内容较为复杂，不宜以单一的量化标准评 
价，故本项评价采用综合打分的方法，并通过第三方机构或专家 
组进行评价。

本标准第5 章中明确本项评价作为城市园林绿化各级评价的
基本项。

3 城市公园绿地景观性评价值 -

公园绿地的景观价值是评价园林绿化水平最直观的一项内 
容，也是城市园林绿化的突出特色。

本项评价从景观特色、施工工艺、养护管理、植物材料应用 
等四个方面进行评价。一个较好的城市园林绿化景观应具有较鲜 
明的特色、较强的艺术表达力，较高的施工工艺和养护水平，植 
物配置合理、层次丰富，植物品种选择多样又适应本地自然  
环境。

本项评价内容涉及内容较为复杂，不宜以单一的量化标准评 
价，故本项评价采用综合打分的方法，并通过第三方机构或专家 
组进行评价。

本标准第5 章中明确本项评价作为城市园林绿化各级评价的 
基本项。

4 城市公园绿地文化性评价值
公园绿地的文化属性是园林绿化区别于造林的重要方面，也 

是中国传统园林的精髓所在，园林绿化的文化价值是评价园林绿 
化水平的重要指标。

本项评价内容所指文化价值包括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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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对文化物质的保护，主要评价城市园林绿地营造对于地 
方历史文化遗产、遗存遗迹的保护与展示的水平。重点评价遗址 
公园、历史文化公园等建设。

二是对文化非物质的继承，主要评价城市园林绿地营造中地 
方文化和特色文化的宣传与展示的水平。

本项评价内容因为涉及内容较为复杂，不宜以单一的量化标 
准评价，故本项评价采用综合打分的方法，并通过第三方机构或 
专家组进行评价。

为 避 免 绿 地 建 设 中 为 化 ” 而 创 造 “ 文化” 的情况，本项 
评价只对具有 “ 历 史 文 化 名 称 号 的 城 市 进 行 ，对非历史文化 
名城，本项指标视为自动满足。

本标准第5 章中明确本项评价作为城市园林绿化各级评价的 
基本项。

5 城市道路绿化评价值
城市道路绿化是一个城市园林绿化形象和水平最直接的表 

现。道路绿化评价主要针对道路绿化的植物选择、养护管理和配 
置效果等。

本项评价内容因为涉及内容较为复杂，不宜以单一的量化标 
准评价，故本项评价采用综合打分的方法，并通过第三方机构或 
专家组进行评价。

本标准第5 章中明确本项评价作为城市园林绿化各级评价的 
基本项。

6 公园管理规范化率
实现公园管理的规范化是体现公园公益性和服务性的重要 

标志O

本项评价内容主要评价公园管理中对相关公园管理条例和办 
法的执行情况。

本标准第5 章中明确本项评价作为城市园林绿化 I 级、 n  

级、in 级评价的基本项，IY级评价作为一般项。
7 古树名木保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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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树名木是城市历史的记载，是绿色文物、活的化石。《城市绿 
化条例》第二十五条要求“ 对城市古树名木实行统一管理，分别养 
护。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古树名木的档 
案和标志，划定保护范围，加强养护管理。” 原建设部2000年发布 
了 《城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建 城 [2 0 0 0 ] 1 9 2号），对于 
古树名木建档提出了严格要求。

本项评价包括古树名木的建档和存活两项内容。
本标准第5 章中明确本项评价作为城市园林绿化各级评价的 

基本项。
8 节约型绿地建设率
建设节约型城市园林绿地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 

构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载体，是城市可持续性 
发展的生态基础，是我国城市园林绿化事业必须长期坚持的发展 
方向。

原建设部《关于建设节约型城市园林绿化的意见》 （建城 
[2 0 0 7 ] 2 1 5 号）中提出：“ 积极合理利用土地资源” 、“ 提倡应用 
乡土植物” 、“ 大力推广节水型绿化技术” 以 及 “ ……在城市开发 
建设中，要保护原有树木，特别要严格保护大树、古树… …

“ … … 在建设中要尽可能保持原有的地形地貌特征，减少客土使 
用，反 对 盲 目 改 变 地 形 地 貌 、造 成 土 壤 浪 费 的 建 设 行 为  
.................” 等。

节约型园林建设涵盖的技术广泛，因不同地区的不同自然条 
件与社会发展特点，节约型园林建设表现的形式亦不相同，所以 
无法以某一项节约型园林技术作为全国推广的技术要求，也无法 
以某一项的量化标准评价节约型的水平。本项评价内容所指节约 
型绿地为采用下列任何一项节约型园林技术的绿地。

①项、②项、③项、④项为节水技术；⑤项、⑥项为节能技 
术；⑦项为土地利用和资源利用技术。关于古树保护、本地植物 
的运用等在本标准其他评价内容中有所体现，故未列入本项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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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第5 章中明确本项评价为城市园林绿化各级评价的一 
般项。

9 立体绿化推广
立体绿化是节约型园林节地的重要表现，在目前实施的《国 

家园林城市标准》中有：“ 积极推广建筑物、屋顶、墙面、立交 
桥等立体绿化，取得良好的效果” 的指标设置。

立体绿化难于量化和统计，所以本标准重点考核两点：一是 
有没有鼓励政策、技术措施和实施办法；二是实施后的效果  
如何。

本项评价在本标准第5 章中列为城市园林绿化各级评价的一 
般项。

1 0 城 市 “ 其他绿地” 控制
“ 其他绿地” 指现行行业标准《城市绿地分类标准》Q JJ/T  

85 -  2 0 0 2 中 的 “ 其他绿地” ，即对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居民休闲 
生活、城市景观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有直接影响的绿地。

完善的城市绿地系统强调区域环境的一体化，对 “ 其他绿 
地” 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形成城乡一体化的绿地格局有利于 
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

本项评价的设置，旨在鼓励和促进城乡绿地环境一体化，重 
视城市建成区周边的环境保护和建设。

城 市 “ 其他绿地” 很难用量化的标准进行评价，也没有固定 
模式。本项评价内容所指的 “ 城乡一体化” ，主要评价城市建成 
区与建成区周边的其他绿地的联系程度，同 时 评 价 “ 其他绿地”  

是否得到有效保护和合理的利用。
本标准第5 章中明确本项评价作为城市园林绿化各级评价的 

一般项。
1 1 生物防治推广率
针对农药、化肥的过量使用给自然生态环境带来的负面影 

响，在绿地的养护中积极推广生物防治技术具有非常积极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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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第五章中明确本项评价作为城市园林绿化各级评价的 
附加项。

1 2 公园绿地应急避险场所实施率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20 0 8 年 颁 布 了 《关于加强城市绿地系 

统建设提高城市防灾避险能力的意见》 （建 城 [2 0 0 8 ]  1 7 1 号）， 
旨在促进城市公园应急避险功能的完善。

城市绿地，尤其是公园绿地，由于具有较大的规模、相对完 
善的设施和内部建筑密度较低的特性，能够有效发挥防灾避险的 
功能，从而成为应急避险的良好场所。

因不同城市的灾害威胁程度不同，对于绿地的应急避险功能 
要求也不同，所以本项评价强调了对于规划的应急避险绿地的实 
施，而不是要求应急避险绿地越多越好。

本标准第5 章中明确本项评价作为城市园林绿化各级评价的 
附加项。

1 3 水体岸线自然化率
原建设部《关于建设节约型城市园林绿化的意见》 （建城 

[2 0 0 7 ] 2 1 5 号）中 有 关 于 “ 积极推进城市河道、景观水体护坡 
驳岸的生态化、自然化建设与修复” 的意见。本项评价内容设置 
目的在于促进城市水体及滨水绿地的建设由纯功能性工程向生态 
化、景观化、自然化工程转变。

本项评价主要针对城市规划区内的较大型河道和水体，公园 
绿地中的水体和各城市建设用地中的水体岸线一般规模较小，所 
以不纳入评价。

本标准第5 章中明确本项评价作为城市园林绿化各级评价的 
附加项。

1 4 城市历史风貌保护
历史风貌是社会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人文景观和自然 

景观和谐融通符合城市传统园林景观价值的理念，继承城市传统 
文化、保护历史风貌和文化遗产是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 
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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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评价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是否编制完成相应的保护 
规划，历史文化名城应完成《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非历史 
文化名城可依据城市总体规划中的专题或风貌保护的专项规划； 
二是对保护规划的执行情况。

本标准第5 章中明确本项评价作为城市园林绿化各级评价的 
附加项。

1 5 风景名胜区、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与管理
风景名胜区、文化与自然遗产是园林绿地的组成部分，是宝 

贵的物质资源和文化财富，一个城市拥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世 
界文化或自然遗产，表明本城市对文化或自然资源的保护达到较 
高水准。

本标准第5 章中明确本项评价作为城市园林绿化各级评价的 
附加项。
4 . 1 . 4 生态环境主要评价城市水环境、空气质量、城市噪声控 
制、湿地资源保护和生物多样性。

1 年空气污染指数小于或等于1 0 0 的天数
城市空气质量是城市居民生活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空 

气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城市居民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空气 
污 染 指 数 （简 称 A P I ) 是一种反映和评价空气质量的方法，空气 
污 染 指 数 （A P I ) 小于或等于1 0 0 相当于达到现行国家标准《环 
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 0 9 5 中空气质量二级以上标准。各等级标 
准的确定参考了国内相关环境评价标准确定，一般认为，年空气 
污染指数小于或等于1 0 0 的天数> 3 0 0 d 是该项指标表现较好的 
值，国内许多大、中城市已经达到这个水平，有些城市甚至达 
到 350d。 、

考虑到空气污染指数与城市环境的密切关系，本标准第5 章 
中明确本项评价作为城市园林绿化I 级、n 级评价的基本项， m 

级、IV级评价作为一般项。
2 地表水F 类及以上水体比率
城市地表水环境是城市人居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质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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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坏直接关系到城市的景观环境和城市形象。在 《国家园林城市 
标准》和 《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标准（暂行）》中均对城市地表水 
环境提出了明确要求。

考虑到目前我国城市地表水环境质量普遍较差的状况，选择 
城市规划区内地表水F 类及以上水体比率作为衡量城市地表水环 
境质量的指标。水质评价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地表水环境质量 
标准》G B 3838的要求，IV类水主要适用于工业用水区及非人体 
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区。

本标准第5 章中明确本项评价为城市园林绿化I 级、n 级评 
价的基本项，HI级、仄级作为一般项。

3 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
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指城市建成区内经认证的环境噪声网格 

监测的等效声级算术平均值。
城市声环境是城市居民生活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声环 

境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城市居民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实践表 
明，城市园林绿化具有明显的减弱噪声的作用。

本项评价内容在各级评价标准值的确定，参照现行国家标准 
《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 0 9 6 中各类声环境功能区的环境噪声等 
效声级限值的规定，只考核昼间平均等效声级。

本项评价在本标准第5 章中列为城市园林绿化各级评价的一 
般项。

4 城市热岛效应强度
热岛效应是由于人们改变城市地表而引起小气候变化的综合 

现象。实践表明，合理的城市绿地系统结构、较高的绿化覆盖率 
和乔灌花草的合理搭配可以有效地减少城市特别是城市中心区的 
热岛效应强度，所以热岛效应强度也是评价一个城市园林绿化水 
平的重要指标。

城市热岛效应强度采用城市建成区与建成区周边（郊区、农 
村）6 月〜8 月的气温平均值的差值进行评价。热岛效应一般采 
用气象站法、遥感测定法等进行研究，遥感测定可以获取大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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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场，监测快捷、更新容易，能够直观定量地研究热岛特征， 
遥感数据反演出的是亮温或地表温度，所以应对遥感数据进行反 
演。但遥感测定易受到天气、云等影响，且温度反演存在一定 
难度。

因此要获得较真实的热岛效应强度，宜统一亮温评价时间 
段 ，尽可能采用多日的亮度温度差，反演前去除云量等影响。因 
目前国内的技术手段和物质能力要达到以上要求还有难度，所以 
本标准中没有进行强制要求。

本项评价在本标准第5 章中列为城市园林绿化各级评价的一 
般项。

5 本地木本植物指数
原建设部《关于建设节约型城市园林绿化的意见》 （建城 

[2 0 0 7 ] 2 1 5 号）中要求：“ … … 积极提倡应用乡土植物。在城市 
园林绿地建设中，要优先使用成本低、适应性强、本地特色鲜明 
的乡土树种........”

本地木本植物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及物种演替后，对某一特 
定地区有高度生态适应性，具有抗逆性强、资源广、苗源多、易 
栽植的特点；不仅能够满足当地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的要求，而且 
还代表了一定的植被文化和地域风情。

本项评价内容评价参考了《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标准（暂行）》 
提 出 “ 本地植物指数> 0 . 7 ” 的要求，考虑到统计调查的操作性， 
本项评价限定在木本植物。

本项评价内容要求纳入建成区木本植物种类统计的，每种植 
物应符合在建成区种植数量不小于5 0 株，是 参 考 了 《保护生物 
学》中 关 于 最 小 存 活 种 群 （M V P ) 的要求。最小可存活种群 
(m in im um  viable  popu la tion ) ，即以一定概率存活一定时间的最 
小种群大小，有研究表明短期（5 0 年）存活的种群有效种群大 
小不低于5 0 株 ，长 期 （1 0 0 年）存活的种群有效种群大小应是 
500 株。

本项评价在本标准第5 章中列为城市园林绿化I 级评价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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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n 级、in 级 、i v 级评价均作为一般项。
6 生物多样性保护
加强城市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作，对于维护生态安全和生态 

平衡、改善人居环境等具有重要意义。1 99 2年 6 月联合国通过 
了 《生物多样性公约》。我国政府于1 9 9 3 年正式批准加入该公 
约。随后，国务院批准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中 
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报告》。

原建设部《关于加强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通知》 （建 
城 [2 0 0 2 ] 2 4 9 号）中要求： “ 开展生物资源调查，制定和实施 
生物多样性保护计划” 。

该评价内容主要包括三点：一是是否进行城市生物资源的本 
底调查，这是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基础条件；二是是否编制 
《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和实施措施，这是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重要依据；三是强调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施效果，参考国内 
外相关标准，植物和鸟类种类数量一般统计5 年内的变化值，所 
以本标准重点考核鸟类、鱼类和植物种类的数量在5 年或5 年以 
上的周期内不小于基准年统计的数量。

本标准第5 章中明确本项评价作为城市园林绿化I 级评价的 
基本项，n 级、ID级、IV 级评价的一般项。

7 城市湿地资源保护
对湿地进行保护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体现。针对一些城 

市盲目填河、填沟、填湖，城市河流、湖泊、沟渠、沼泽地、自 
然湿地面临高强度的开发建设，完整的良性循环的城市生态系统 
和生态安全面临威胁，原建设部在《关于加强城市生物多样性保 
护工作的通知》 （建 城 [2 0 0 2 ] 2 4 9 号）中要求严格保护城市规 
划区内的河湖、沼泽地、自然湿地等生态和景观的敏感区域。

因为湿地的定义较为广泛，所以本项评价内容强调的是对城 
市湿地资源的保存率，并非指对所有定义的“ 湿地” 均要保护。

城市湿地资源保护的评价主要包括：一对于湿地资源的调查 
统计；二制定相关的保护规划和实施措施；三湿地保护的实际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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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以评价期湿地面积不小于基准年的湿地面积为标准。
本标准第5 章中明确本项评价作为城市园林绿化I 级评价的 

基本项，n 级、in 级、i v 级评价的一般项。
4 . 1 . 5 市政设施评价包括：城市容貌、给水、污水处理、垃圾 
处理、燃气、道路交通等六个方面。

1 城市容貌评价值
城市园林绿化是城市容貌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城市容貌 

中的公共场所、广告设施与标识、公共设施和环境照明等对城市 
园林绿化的整体效果也有较大影响。

本项内容依据现行国家标准《城市容貌标准》 GB  5 0 4 4 9 的 
要求进行评价。

本项评价内容因为涉及内容较为复杂，不宜以单一的量化标 
准评价，故本项评价采用综合打分的方法，并通过第三方机构或 
专家组进行评价。

本标准第5 章中明确本项评价作为城市园林绿化I 级、n 级 
评价的基本项，ID级 、IV级评价作为一般项。

2 城市管网水检验项目合格率 -

本项评价作为反映供水水质的代表性内容。根据现行行业标 
准 《城市供水水质标准》C J /T 2 0 6 规定，管网水检验项目合格 
率为浑浊度、色度、臭和味、余氯、细菌总数、总大肠菌群、 
CODMn7 项指标的合格率。《城市供水水质标准》Q J /T  2 0 6 要求 
城市管网水检验项目合格率不低于9 5 % ，目前，全国城市管网 
水检验项目合格率多在9 9 % 以上。

本标准中城市园林绿化I 级评价标准要求城市管网水检验项 
目合格率为100% ，其他级别标准要求城市管网水检验项目合格 
率不低于99%。

本项评价在本标准第5 章中列为城市园林绿化I 级、n 级评 
价的基本项，ID级、IV级评价均作为一般项。

3 城市污水处理率
本项评价内容作为反映城市污水处理的代表性内容。城市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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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处理率是指经过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处理且达到排放标准的污水 
量与城市污水排放总量的百分比。“ 十一五” 规划目标是全国设 
市城市的污水处理率不低于7 0 % ，根 据 《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 
鉴》，2 0 0 8年全国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70. 2 %。

本标准中城市园林绿化I 级评价标准要求城市污水处理率不 
低 于 8 5 % ，其他级别标准要求城市污水处理率不低于80%。城 
市污水处理率指标来源为《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本项评价在本标准第5 章中列为城市园林绿化I 级、n 级评 
价的基本项，m级 、IV级评价均作为一般项。

4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本项评价内容作为反映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水平的代表性内 

容。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是指经无害化处理的城市生活垃圾数 
量占城市生活垃圾产生总量的百分比，目前，城市生活垃圾产生 
总量用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代替。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方法主要 
有卫生填埋、焚烧、堆肥三种处理方法。生活垃圾填埋处理，要 
按照现行行业标准《生活垃圾填埋场无害化评价标准》C U ./T  

1 0 7 中 I 、n 级垃圾填埋场的垃圾填埋量计入无害化处理量；焚 
烧厂、垃圾堆肥场均要达到国家有关技术标准要求。

“ 十一五” 规划目标是全国设市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不低于7 0 % ，根 据 《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0 8年全国城市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66%。本标准中城市园林绿化工级 
评价标准要求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不低于90% ，其他级 
别标准要求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不低于80%。城市生活 
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指标来源为《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本项评价在本标准第5 章中列为城市园林绿化I 级、 I I 级评 
价的基本项，IE级、IV级评价均作为一般项。

5 城市道路完好率
城市道路完好率，指城市建成区内道路完好面积与城市道路 

面积的比率。道路路面完好是指路面没有破损，具有良好的稳定 
性和足够的强度，并满足平整、抗滑和排水的要求。路面完好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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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衡量道路设施建设和维护水平的指标，反应道路交通管理的基 
础条件。

依据现行国家标准《城市容貌标准》 GB  5 0 4 4 9 的要求，城 
市道路应保持平坦、完好，便于通行。路面出现坑凹、碎裂、隆 
起 、溢水以及水毁塌方等情况，应及时修复。

本标准中城市园林绿化I 级评价标准要求城市道路完好率不 
低 于 9 8 % ，其他级别标准要求城市道路完好率不低于95%。城 
市道路完好率指标来源为地方城市调查统计。

本项评价在本标准第5 章中列为城市园林绿化各级评价的一 
般项。

6 城市主干道平峰期平均车速
城市主干道平峰期平均车速是反映城市交通通畅程度的指 

标。主干道平峰期平均车速，指在非节假日中任一日10 ： 00〜
11 : 3 0 对主干道路所测得车速的平均值。

本标准中城市园林绿化I 级评价标准要求平均车速不低于 
4 0 k m / h ,其他级别评价标准要求平均车速不低于3 5 k m /h 。主干 
道平峰期平均车速指标来源为地方城市调查统计。

本项评价在本标准第5 章中列为城市园林绿化各级评价的一 
般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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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等 级 评 价

5 . 1 城市园林绿化I 级评价

5 . 1 . 1 在本级的各类评价内容的选项中，对在全国各城市具有 
普遍性的综合管理、绿地建设和建设管控、生态环境评价的评价 
内容，对城市园林绿化影响直接的市政评价的评价内容均列为基 
本项；其他具有一定的地域或城市特色、对城市园林绿化水平影 
响力一般的评价内容列为一般项。

城市园林绿化I 级评价内容标准确定的原则是：
1 国家相关评价标准要求的高值。
2 若没有相关标准，按目前全国该项指标统计水平的高值 

或超过平均水平的值。
3 若目前全国没有该项指标的统计，则按理论上可能达到 

的较高值。
各项指标内容的确定见本条文说明中第4 章。

5 . 1 . 2 城市园林绿化I 级需要满足的评价项目共4 3 项，其中基 
本项 3 4 项、一般项9 项。需要满足的评价项目占所有评价项目 
的 （不含附加项）的 9 6 % ，表明城市园林绿化 I 级具有高标准 
的要求。

5 . 2 城市园林绿化I 级评价

5 . 2 . 1 在本级的各类评价内容的选项中，对在全国各城市具有 
普遍性的综合管理、绿地建设和建设管控评价内容，对城市园林 
绿化影响直接的生态环境、市政设施评价内容列为基本项；其他 
具有一定的地域或城市特色、对城市园林绿化水平影响力一般的 
评价内容列为一般项。

城市园林绿化n 级评价内容标准确定的原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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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略局于国家相关标准要求的值。
2 若没有相关标准，按略高于全国目前该项指标统计的平 

均值确定。
3 若目前没有该项指标的统计，则按高于理论上可能达到 

的平均值确定。
各项指标内容的确定见本条文说明中第4 章。

5 . 2 . 2 城市园林绿化I 级需要满足的评价项目共3 8 项 ，其中基 
本 项 2 7 项 、一般项1 1 项。需要满足的评价项目占所有评价项目 
( 不含附加项）的 8 4 % ，表明城市园林绿化n 级具有较高标准的 
要求。

5 . 3 城市园林绿化II级评价

5 . 3 . 1 在本级的各类评价内容的选项中，对于评价城市园林绿 
地总体水平的综合管理、绿地建设和管控的基本评价内容列为基 
本项，具有一定的地域或城市特色评价和生态环境、市政设施指 
标列为一'般项。

城市园林绿化DI级评价内容标准确定的原则是：
1 国家相关评价标准要求的值。
2 若没有相关标准，按全国目前该项指标统计的平均水平 

值确定。
3 若目前没有该项指标的统计，则按理论上可能达到的平 

均值确定。
各项指标内容的确定见本条文说明中第4 章。

5 . 3 . 2 城市园林绿化ID级需要满足的评价项目共3 3 项 ，其中基 
本 项 1 8 项 、一般项1 5 项。需要满足的评价项目占所有评价项目 
( 不含附加项）的 7 3 % ，表明城市园林绿化 in 级为基本达标的 
要求。

5 . 4 城市园林绿化F 级评价

5 . 4 . 1 在本级的各类评价内容选项中，城市园林绿地质量最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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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最核心的评价指标列为基本项；其他评价内容均列为一
般项。

除了公众对城市园林绿化的满意率、城市园林绿化综合评价 
值、城市公园绿地功能性评价值、城市公园绿地景观性评价值、 
城市公园绿地文化性评价值、城市道路绿化评价值和城市容貌评 
价值的标准略低于m 级，其他各项评价标准与in 级相同，主要差 
别是需要满足的评价项目数量不同。

各项指标内容的确定见本条文说明中第4 章。
5 . 4 . 2 城市园林绿化IV级需要满足的评价项目共2 8 项，其中基 
本 项 1 5 项 、一般项1 3 项。需要满足的评价项目占所有评价项目 
( 不含附加项）的 62% ，表明城市园林绿化 IV 级为准达标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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